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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了推进合肥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规范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能效测评技术

行为，导则编制组根据国家和地方现行相关技术标准，并吸取兄弟省市同类标准

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市气候、环境与可再生能源资源分布特点，经广泛调查研究，

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本导则。 

本导则的主要内容有：1，总则；2，术语；3，基本规定；4，太阳能热利用

系统；5，太阳能光伏系统；6，地源热泵系统；7，综合评价及附录；附录 A至 C。 

本导则由合肥市城乡建设委员会负责管理，由安徽省建筑科学研究设计院负

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为提高导则质量，请各单位在执行本导则过程中，注意

总结经验、积累资料，随时将有关意见和建议反馈至合肥市城乡建委建筑节能与

科技处（地址：合肥市阜南路 51 号友谊大厦 5楼，邮编：230001），以供修编时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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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了贯彻落实合肥市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相关政策法规，增强社会应用可再生能源的意

识，促进合肥市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事业的健康有序发展，结合我市气候、环境与可再生能

源资源分布特点，制定本导则。 

1.0.2 本导则适用于合肥市新建、扩建和改建民用建筑中太阳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系统的

测试与评价，其他非民用建筑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测试与评价应参照执行。 

1.0.3 在进行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工程测试与评价时，除应符合本导则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

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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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 application of renewable energy in buildings  

在建筑供热水、采暖、空调和供电等系统中，采用太阳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系统提

供全部或部分建筑用能的应用形式。 

2.0.2  太阳能热利用系统 solar thermal system  

将太阳能转换成热能，进行供热、制冷等应用的系统，在建筑中主要包括太阳能供热水、

采暖和空调系统。 

2.0.3  太阳能供热水采暖系统 solar hot water and space heating system 

将太阳能转换成热能，为建筑物进行供热水和采暖的系统，系统主要部件包括太阳能集

热器、换热蓄热装置、控制系统、其它能源辅助加热 / 换热设备、泵或风机、连接管道和末

端热水采暖系统等。 

2.0.4  太阳能空调系统 solar air-conditioning system 

一种利用太阳能集热器加热热媒，驱动热力制冷系统的空调系统，由太阳能集热系统、

热力制冷系统、蓄能系统、空调末端系统、辅助能源以及控制系统六部分组成。 

2.0.5  太阳能光伏系统 solar photovoltaic system 

利用光生伏打效应，将太阳能转变成电能，包含逆变器、平衡系统部件及太阳能电池方

阵在内的系统。 

2.0.6  地源热泵系统 ground-source heat pump system 

以岩土体、地下水或地表水为低温热源，由水源热泵机组、地热能交换系统、建筑物内

系统组成的供热空调系统。根据地热能交换系统形式的不同，地源热泵系统分为地埋管地源

热泵系统、地下水地源热泵系统和地表水地源热泵系统。其中地表水源热泵又分为江、河、

湖、海水源热泵系统。 

2.0.7  太阳能保证率 solar fraction 

    太阳能供热水、采暖或空调系统中由太阳能供给的能量占系统总消耗能量的百分率。 

2.0.8  系统费效比 cost- benefit ratio of the system 

可再生能源系统的增量投资与系统在正常使用寿命期内的总节能量的比值（元 / kWh），

表示利用可再生能源节省每千瓦小时常规能源的投资成本。 

2.0.9  地源热泵系统制冷能效比 energy efficiency ratio of ground-source heat pump system 

(EERsys) 

地源热泵系统制冷量与热泵系统总耗电量的比值，热泵系统总耗电量包括热泵主机、各

级循环水泵的耗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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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地源热泵系统制热性能系数 coefficient of performance of ground-source heat pump 

system (COPsys ) 

地源热泵系统总制热量与热泵系统总耗电量的比值，热泵系统总耗电量包括热泵主机、

各级循环水泵的耗电量。 

2.0.11  负荷率 load ratio 

系统的运行负荷与设计负荷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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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一般规定 

3.1.1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项目竣工验收前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项目竣工验收前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项目竣工验收前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项目竣工验收前，，，，应依据本导则进行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能效测评应依据本导则进行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能效测评应依据本导则进行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能效测评应依据本导则进行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能效测评。。。。 

3.1.2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测试所使用的全部仪器设备应按照国家相关标准和规定进行管理。 

3.1.3工程设计文件中应按本导则对可再生能源系统测试的要求预留检测接口。 

3.1.4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项目应以测试为基础进行评价。测试分为长期监测和短期测试。条

件允许时，应优先选择长期监测，不具备长期监测条件时，可选择短期测试，工程竣工验收

前的检测采用短期测试。 

3.2 形式检查 

3.2.1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工程评价前应做到手续齐全，资料完整，检查的资料应包括但不限

于下列内容： 

    1  项目立项、审批文件； 

 2  项目施工设计文件审查报告及其意见； 

 3  项目施工图纸； 

 4  与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相关的主要材料、设备和构件的质量证明文件、进场检验记录、

进场核查记录、进场复验报告和见证试验报告； 

 5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相关的隐蔽工程验收记录和资料； 

 6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工程中各分项工程质量验收记录，并核查部分检验批次验收记

录； 

7  太阳能建筑应用对相关建筑日照、承重和安全的影响分析； 

8  地源热泵系统对水文、地质、生态和相关物理化学指标的影响分析，地下水地源热泵

系统回灌试验记录； 

 9  测试和评价人员认为应具备的其他文件和资料。 

3.2.2  太阳能热利用系统的太阳能集热器、辅助热源、空调制冷机组、冷却塔、贮水箱、系

统管路、系统保温和电气装置等关键部件应有质检合格证书，性能参数应符合设计和相关标

准的要求。太阳能集热器、空调制冷机组应有符合要求的检测报告。 

3.2.3  太阳能光伏系统的太阳能电池方阵、蓄电池（或者蓄电池箱体）、充放电控制器和直流

/交流逆变器等关键部件应有质检合格证书，性能参数应符合设计和相关标准的要求。太阳能

光伏组件应有符合要求的检测报告。 

3.2.4  地源热泵系统的热泵机组、末端设备（风机盘管、空气调节机组和散热设备）、辅助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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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材料（水泵、冷却塔、阀门、仪表、温度调控装置、计量装置和绝热保温材料）、监测与控

制设备以及风系统和水系统管路等关键部件应有质检合格证书和符合要求的检测报告，性能

参数应符合设计和相关标准的要求。 

3.2.5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工程的外观应干净整洁，无明显污损、变形等现象。 

3.2.6  太阳能热利用系统的系统类型、集热器类型、集热器总面积、储水箱容量、辅助热源

类型、辅助热源容量、制冷机组制冷量、循环管路类型、控制系统和辅助材料（保温材料、

阀门以及仪器仪表）等内容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 

3.2.7  太阳能光伏系统的太阳能电池组件类型、太阳能电池阵列面积、装机容量、蓄电方式、

并网方式和主要部件的类型和技术参数、控制系统、辅助材料以及负载类型等内容应符合设

计文件的规定。 

3.2.8  地源热泵系统的系统类型、供热量、供冷量、地源换热器、热泵机组、控制系统、辅

助材料和建筑物内系统的类型、规模大小、技术参数和数量等内容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 

 

3.3 评价报告 

3.3.1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工程评价完成后，应由测试评价机构出具评价报告，评价报告应

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1  形式检查结果； 

2  各项评价指标的评价结果； 

3  性能合格判定结果； 

4  性能分级评价结果； 

5  采用的仪器设备清单； 

6  测试与评价方案。 

3.3.2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工程评价报告应按本标准附录 A 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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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太阳能热利用系统太阳能热利用系统太阳能热利用系统太阳能热利用系统 

4.1 评价指标 

4.1.1 太阳能热利用系统的太阳能保证率应满足设计要求，当设计无明确规定时应满足表 4.1.1

的要求： 

表 4.1.1 太阳能热利用系统的太阳能保证率 f（%） 

太阳能热水系统 太阳能采暖系统 太阳能空调系统 

≥40 ≥30 ≥20 

4.1.2 太阳能热利用系统的集热系统效率应满足设计要求，当设计无明确规定时应满足表4.1.2

的要求： 

表 4.1.2 太阳能热利用系统的集热效率 η（%）  

太阳能热水系统 太阳能采暖系统 太阳能空调系统 

≥42 ≥35 ≥30 

4.1.3  太阳能集热系统的贮热水箱热损因数 slU 不应大于 30 W/（m
3·K）。 

4.1.4  太阳能供热水系统的供热水温度 rt 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当设计文件无明确规定时

rt 应大于等于 45℃且小于等于 60℃。 

4.1.5  太阳能采暖或空调系统的室内温度 tn 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当设计文件无明确规定

时应符合国家相关设计规范的规定。 

4.1.6  太阳能空调系统的太阳能制冷性能系数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当设计文件无明确规

定时，应在评价报告给出。 

4.1.7  太阳能热利用系统的常规能源替代量和费效比应符合项目立项可行性报告等相关文件

的规定，当无文件明确规定时，应在评价报告中给出。 

4.1.8  太阳能热利用系统的静态投资回收期应符合项目立项可行性报告等相关文件的规定。

当无文件明确规定时，太阳能供热水系统的静态投资回收期不应大于 5 年，太阳能采暖系统

的静态投资回收期不应大于 10 年，太阳能空调系统的静态投资回收期应在评价报告中给出。 

4.1.9  太阳能热利用系统的二氧化碳减排量、二氧化硫减排量及粉尘减排量应符合项目立项

可行性报告等相关文件的规定，当无文件明确规定时，应在评价报告中给出。 

 

4.2 测试方法 

4.2.1太阳能热利用系统的测试项目包括以下内容，其测试方法和技术要求应满足 4.2.4～4.2.11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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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集热系统效率 

    2  系统总能耗 

    3  集热系统得热量 

    4  制冷机组制冷量 

    5  制冷机组耗热量 

    6  贮热水箱热损因数 

    7  供热水温度 

8  室内温度 

注：制冷机组制冷量、制冷机组耗热量仅适用于太阳能空调系统，供热水温度仅适用太阳能供热水系统，

室内温度仅适用于太阳能采暖或太阳能空调系统。 

4.2.2  太阳能热利用系统的测试抽样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太阳能供热水系统的集热器结构类型、集热与供热水范围、系统运行方式、集热器

内传热工质、辅助能源安装位置以及辅助能源启动方式相同，且集热器总面积、贮热水箱容

积的偏差均在 10%以内时，视为同一类型太阳能供热水系统。同一类型太阳能供热水系统被

测试数量为该类型系统总数量的 2%，且不得少于 1 套。 

    2  当太阳能采暖空调系统的集热器结构类型、集热系统运行方式、系统蓄热（冷）能力、

制冷机组形式、末端采暖空调系统相同，且集热器总面积、所有制冷机组额定制冷量、所供

暖建筑面积的偏差在 10%以内时，视为同一种太阳能采暖空调系统。同一种太阳能采暖空调

系统被测试数量为该种系统总数量的 5%，且不得少于 1 套。 

4.2.3太阳能热利用系统的测试条件应符合如下规定： 

      1 在进行长期监测前，应确保系统在平均负荷率不小于设计值 50%的条件下连续运行 3

天，测试期内的平均负荷率应不小于设计值的 30%。 

    2 太阳能热水系统长期监测的时间应至少为 120 天，并安排在每年春分或秋分前后的至

少 60 天内；太阳能采暖系统长期监测的周期应与采暖期同步；太阳能空调系统长期监测的周

期应与空调期同步；太阳能热利用系统短期测试的时间应不少于 4 天。 

    3 短期测试期间，室外环境的平均温度 at 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太阳能热水系统：8℃≤ at ≤39℃； 

    2） 太阳能采暖系统：采暖室外计算温度≤ at ≤12℃； 

 3） 太阳能空调系统：25℃≤ at ≤夏季空气调节室外计算干球温度。 

    4 短期测试期间，环境空气的平均流动速率不大于 4m/s； 

    5 短期测试期间，试验结果具有的太阳辐照量 J 应至少有 4 天分别分布在下列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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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J＜8MJ/m
2
·d； 

    2） 8 MJ/ m
2
·d≤J＜13 MJ/ m

2
·d； 

 3） 13 MJ/ m
2
·d≤J＜18 MJ/ m

2
·d； 

    4） 18 MJ/ m
2
·d≤J。 

6 短期测试期间的运行工况应尽量接近系统的设计工况，每次测试前系统应在平均负荷率

不小于设计值 50%的条件下连续运行 3 d。测试应在连续运行的状态下完成，测试期间的系统

平均负荷率应不小于设计值的 50%。室内温度的检测应在建筑物达到热稳定后进行。 

4.2.4 测试太阳能热利用系统的设备仪器应符合以下规定： 

   1 总太阳辐照度采用总辐射表测量，总辐射表应满足《总辐射表》（GB/T 19565-2004）的

要求。 

   2 测量空气温度时应确保温度传感器置于遮阳而通风的环境中，高于地面约 1m，距离集

热系统的距离在 1.5 m～10 m 之间，环境温度传感器的附近不应有烟囱、冷却塔或热气排风扇

等可能影响测量准确度的冷热源。测量水温时应保证温度传感器完全插入所测量介质中。不

宜使用贴壁测量的方法测量水温。管道中水温可在插入深度为 2/3 管径处测量，对于水温分布

均匀的水箱，可在中间部位测量温度，对于存在冷热水分层的水箱，应在水箱上、中、下分

层测量，结果取均值。温度测量仪器以及与它们相关的读取仪表的精度和准确度应不大于表

4.2.4 的限值。响应时间应小于 5 s。 

表 4.2.4 温度测量仪器的准确度和精度 

参数 仪器准确度 仪器精度 

环境空气温度 ±0.5℃ ±0.2℃ 

水温度 ±0.2℃ ±0.1℃ 

   3 液体流量的测量准确度应为±1.0％。 

    4 质量测量的准确度应为±1.0％。 

    5 计时测量的准确度应为±0.2％。 

    6 周围空气速率测量的准确度应达到±0.5 m/s。 

    7 模拟或数字记录仪的准确度应等于或好于满量程的±0.5％，其时间常数应不大于 1s。

信号的峰值指示应在满量程的 50%～100%之间。使用的数字技术和电子积分器的准确度应等

于或好于测量值的±1.0%。记录仪的输人阻抗应大于传感器阻抗的 1000 倍或 10MΩ，二者取

其高值。仪器或仪表系统的最小分度不应超过规定精度的两倍。 

    8 长度测量的准确度应为±1.0％。 

   9 热量表的准确度应达到《热量表》（CJ 128-2007）规定的 2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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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集热系统得热量的测试方法应符合以下要求： 

   1 长期测试的时间应满足 4.2.3 的要求。 

   2 测试参数包括集热系统进、出口温度、流量、环境温度和风速，采样时间间隔不得大于

10s。 

3 太阳能集热系统得热量 jQ 可以用热量表直接测量，当上述参数分别测量时： 

ⅰ）若集热系统采用强制循环方式进行换热，流量能准确测量的情况下，则可以通过分别

测量温度、流量等参数按式(4.2.4-1)计算： 

                 6

1

( ) 10
n

j ji w pw dji bji ji

i

Q m c t t Tρ −

=

= − ∆ ×∑                       （4.2.5-1）  

式中： jQ ——太阳能集热系统得热量（MJ）； 

n ——总记录数； 

jim ——第 i次记录的集热系统平均流量（m3/s）； 

wρ ——集热工质的密度（kg/m3）； 

pwc ——集热工质的比热容（J/kg·℃）； 

djit ——第 i次记录的集热系统的出口温度（℃）； 

bjit ——第 i次记录的集热系统的进口温度（℃）； 

jiT∆ ——第 i次记录的时间间隔（s）， tT∆ ≤600s，采样时间间隔不得大于 10s。 

ⅱ）当集热系统为密度差式自然循环系统，应分别测量系统储热水箱测试初始温度、结束

温度、贮热水箱容水量，按下式计算：  

                 
3-10)( ×−= sespwwj ttVcQ ρ                               （4.2.5-2） 

式中： jQ  -- 太阳能集热系统得热量（MJ）； 

wρ  -- 水的密度（kg/m
3）； 

pwc  -- 水的比热容（kJ/（kg·K））； 

sV  -- 贮热水箱容水量（m
3）； 

st  -- 试验开始时贮热水箱内水的平均温度（℃）； 

et  -- 试验结束时贮热水箱内水的平均温度（℃）。 

ⅲ）强制循环系统的水流量或循环温差不能准确测量时，检测方法同ⅱ。 

4 太阳能采暖空调系统得热量 Qj可以用热量表直接测量，也可以通过分别测量温度、流

量等参数按下式计算： 

                 6

1

( ) 10
n

j ji w pw dji bji ji

i

Q m c t t Tρ −

=

= − ∆ ×∑                       （4.2.5-3） 

式中： jQ ——太阳能采暖/空调系统日有用得热量（M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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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总记录数； 

jim ——第 i次记录的集热系统平均流量（m
3
/s）； 

wρ ——集热工质的密度（kg/m3）； 

pwc ——集热工质的比热容（J/kg·℃）； 

djit ——第 i次记录的采暖空调系统的供水温度（℃）； 

bjit ——第 i次记录的采暖空调系统的回水温度（℃）； 

jiT∆ ——第 i次记录的时间间隔（s）， tT∆ ≤600s，采样时间间隔不得大于 10 s。 

4.2.6 制冷机组制冷量测试方法应按照以下规定进行： 

   1 长期测试的时间应满足 4.2.3 的要求。 

   2 短期测试时，每日测试持续的时间从上午 8 时开始到次日 8 时为止。 

   3 应测试系统的制冷量或冷冻水供回水温度和流量等参数，采样时间间隔不得大于 10 s。 

   4 制冷量 lQ 可以用热量表直接测量，也可以通过分别测量温度、流量等参数按下式计算： 

                   ( ) 6

1

10
n

l li w pw dli bli li

i

Q m c t t Tρ −

=

= × × × − × ∆ ×∑                （4.2.6） 

式中： lQ ——制冷量(MJ)； 

       n ——总记录数； 

lim ——第 i次记录系统总流量(m
3
/s)； 

wρ ——水的密度（kg/m
3）； 

pwc ——水的比热容（J/kg·℃）； 

dlit ——第 i 次记录的冷冻水回水温度（℃）； 

blit ——第 i 次记录的冷冻水供水温度（℃）； 

liT∆ ——第 i 次记录的时间间隔(s)， tT∆ ≤600s，采样时间间隔不得大于 10 s。 

4.2.7 制冷机组耗热量测试方法应按照以下规定进行： 

   1 长期测试的时间应满足 4.2.3 的要求。 

   2 短期测试时，每日测试持续的时间从上午 8 时开始到次日上午 8 时为止。 

   3 应测试系统供给制冷机组的供热量或热源水的供回水温度和流量等参数，采样时间间隔

不得大于 10 s。 

   4 制冷机组耗热量 rQ 可以用热量表直接测量，也可以通过分别测量温度、流量等参数按

下式计算： 

            ( ) 6

1

10
n

r ri w pw dri bri ri

i

Q m c t t Tρ −

=

= × × × − × ∆ ×∑                  （4.2.6） 

式中： rQ ——制冷机组耗热量(M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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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总记录数； 

rim ——第 i次记录的系统总流量(m
3
/s)； 

wρ ——水的密度（kg/m3）； 

pwc ——水的比热容（J/kg·℃）； 

drit ——第 i 次记录的热源水供水温度(℃)； 

brit ——第 i 次记录的热源水回水温度(℃)； 

riT∆ ——第 i 次记录的时间间隔(s)， tT∆ ≤600s，采样时间间隔不得大于 10 s。 

4.2.4.2.4.2.4.2.8888 系统总能耗的测试方法应按照以下规定进行： 

   1 长期测试的时间应满足 4.2.3 的要求。 

   2 每日测试持续的时间从上午 8 时开始到次日 8 时为止。 

3 对于热水系统，应在用户测进行测试。当被测试系统的供热水的流量为可测试状态，则

系统总能耗的测试通过热量表直接测量系统的供热量或通过测试冷水、热水温度、供热水的

流量等参数，根据式 4.2.8-2 计算。当被测试系统的供热水的流量为不可测试状态，则根据该

项目系统设计供水温度，系统总能耗按下式计算： 

                       
3-

s0 10)( ×−= ttVcQ spwwz ρ                         （4.2.8-1） 

式中： zQ  -- 系统总源耗能量，MJ； 

wρ  -- 水的密度，kg/m
3
； 

pwc  -- 水的比热容，kJ/（kg·K）； 

sV  -- 贮热水箱容水量，m
3
； 

0t  -- 太阳能热水系统设计供水温度，℃； 

st  --测试开始时贮热水箱内水的平均温度，℃。 

4 系统总能耗 Qz可以用热量表直接测量，也可以通过分别测量温度、流量等参数按下式计

算： 

                    ( ) 6

1

10
n

z zi w pw dzi bzi zi

i

Q m c t t Tρ −

=

= × × × − × ∆ ×∑            （4.2.7-2） 

式中：Qt——系统总能耗（MJ）； 

n ——总记录数； 

zim ——第 i次记录的系统总流量（m
3
/s）； 

wρ ——水的密度（kg/m
3）； 

pwc ——水的比热容（J/kg·℃）； 

dzit ——对于太阳能热水系统， dzit 为第 i 次记录的热水温度（℃）；对于太阳能采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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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系统， dzit 为第 i次记录的供水温度（℃）； 

bzit ——对于太阳能热水系统， bzit 为第 i 次记录的冷水温度（℃）；对于太阳能采暖、

空调系统， bzit 为第 i 次记录的回水温度（℃）； 

ziT∆ ——第 i次记录的时间间隔（s）， tT∆ ≤600s，采样时间间隔不得大于 10 s。 

4.2.9 集热系统效率的测试方法应按照以下规定进行： 

   1 长期测试的时间应满足 4.2.3 的要求。 

   2 短期测试时，每日测试持续的时间从上午 8 时开始至达到所需要的太阳辐照量为止。达

到所需要的太阳辐照量后，应采取停止集热系统循环泵等措施，确保系统不再获取太阳得热。 

   3 测试参数包括集热系统得热量、总太阳辐照量和集热系统集热器总面积等。 

   4 太阳能热利用系统的集热系统效率 η 根据下式计算得出： 

ηr=Qj /（A×H）                           （4.2.9） 

式中：ηr——太阳能热利用系统的集热系统效率； 

Qj——太阳能热利用系统的集热系统得热量(MJ)； 

A——集热系统的集热器轮廓采光面积（m
2）； 

H——总太阳辐照量（MJ/m
2）。 

4.2.10贮热水箱热损系数测试方法及技术要求应符合以下规定： 

    1 测试持续的时间从晚上 8 时开始至次日 6 时结束。测试开始时贮热水箱水温不得低于

40℃，与水箱所处环境温度差不小于 20℃。测试期间应确保贮热水箱的水位处于正常水位，

且无冷热水出入水箱。 

2 测试参数包括贮热水箱内水的初始温度、结束温度、贮热水箱容水量、环境温度等。 

3 贮热水箱热损系数根据下式计算得出： 













−

−

∆
=

)(

)(
ln

avasf

avasipww

SL
tt

ttc
U

τ

ρ
                       （4.2.10） 

式中： 

SLU --贮热水箱热损因数（W/（m
3
·K））； 

wρ
--水的密度（kg/m

3）； 

pwc
--水的比热容（J/（kg·℃））； 

τ∆ --降温时间（s）； 

it --开始时贮热水箱内水温度(℃)； 

ft
--结束时贮热水箱内水温度(℃)； 

( )as avt
--降温期间平均环境温度(℃)。 

4 贮热水箱热损因数应满足《太阳热水系统评定规范》（GB/T 20095-2006）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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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1供热水温度测试方法及技术要求应符合以下规定： 

1 长期测试的时间应满足 4.2.3 的要求。 

2 短期测试时，每日测试持续的时间从上午 8 时开始到次日 8 时为止。 

3 测试并记录系统的供热水温度 tri，记录时间间隔不得大于 600s，采样时间间隔不得大

于 10s。 

4 计算供热水温度的平均值 tr。 

5 太阳能热水系统供热水的温度 rt 应满足设计要求，当设计无明确规定时 rt 应满足：

45℃≤ rt ≤60℃。 

4.2.12室内温度测试方法按《居住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 132）执行。 

4.3 评价方法 

4.3.1 常规能源替代量的评价按照以下规定进行： 

1 对于长期监测，全年的太阳能集热系统得热量 njQ 等于 4.2.4 确定的 jQ 值；对于短期测

试， njQ 按照下式计算： 

                    1 1 2 2 3 3 4 4nj j j j jQ x Q x Q x Q x Q+ + +＝                       （4.3.1-1） 

式中： njQ —— 全年太阳能集热系统得热量（MJ）； 

1jQ ——按照 4.2.4 确定的本地日太阳辐照量小于 8MJ/m
2 的集热系统得热量（MJ），

测试宜在太阳辐照量为 7±0.5MJ/m
2 的条件下进行； 

2jQ ——按照4.2.4确定的本地日太阳辐照量小于 13 MJ/m2 且大于等于8 MJ/m
2 的集

热系统得热量（MJ），测试宜在太阳辐照量为 11±0.5MJ/m
2 的条件下进行； 

3jQ ——按照4.2.4确定的本地日太阳辐照量小于 18 MJ/m2 且大于等于13 MJ/m
2
的集

热系统得热量（MJ），测试宜在太阳辐照量为 15±0.5MJ/m
2
的条件下进行； 

4jQ ——按照 4.2.4 确定的本地日太阳辐照量大于等于 18 MJ/m
2
时的集热系统得热量

（MJ），测试宜在太阳辐照量为 19±0.5MJ/m
2
的条件下进行； 

1x ——全年中本地日太阳辐照量小于 8 MJ/m
2
的天数，见附录 A； 

2x ——全年中本地日太阳辐照量小于 13 MJ/m
2
且大于等于 8 MJ/m

2
的天数，见附录 A； 

3x ——全年中本地日太阳辐照量小于 18 MJ/m
2
且大于等于 13 MJ/m

2
的天数，见附录

A； 

4x ——全年中本地日太阳辐照量大于等于 18 MJ/m
2
时的天数，见附录 A。 

   2 太阳能热利用系统的常规能源替代量 trQ 按下式计算： 

nj

tr

t

Q
Q

qη
=                              （4.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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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trQ ——太阳能热利用系统的常规能源替代量(kg 标准煤)； 

njQ ——全年太阳能集热系统得热量(MJ)； 

q——标准煤热值(MJ/kg)，本标准取 q=29.307 MJ/kg； 

ηt——以传统能源为热源时的运行效率，按照项目立项文件选取，当无文件明确规定

时，根据项目适用的常规能源，按照表 4.3.1 选取。 

表表表表 4.3.14.3.14.3.14.3.1 以以以以传统能源为热源时传统能源为热源时传统能源为热源时传统能源为热源时的运行效率的运行效率的运行效率的运行效率 ηηηηtttt    

常规能源类型 热水系统 采暖系统 热力制冷空调系统 

电 0.31
注 

/ / 

煤 / 0.70 0.70 

天然气 0.84 0.80 0.80 

注：综合考虑火电系统的煤的发电效率和电热水器的加热效率。 

   3 太阳能热利用系统的常规能源替代量应满足项目立项可行性报告等相关文件的要求，当

无文件明确规定时，应在测试评价报告中给出系统的常规能源替代量。 

4.3.2 太阳能保证率的评价按照以下规定进行： 

   1 长期监测或短期测试单日的太阳能保证率按下式计算： 

f= Qj / Qz                           （4.3.2-1） 

式中： 

f——太阳能保证率 f ； 

Qj——太阳能集热系统得热量(MJ)； 

Qz——系统总能耗(MJ)。  

   2 对于短期测试，太阳能热利用系统的全年的太阳能保证率 f 按下式计算： 

                            
4321

44332211

xxxx

fxfxfxfx
f

+++

+++
＝                 （4.3.2-2） 

式中：f——全年太阳能保证率 f，无量纲； 

f 1——本地日太阳辐照量小于 8 MJ/m
2
的太阳能保证率，根据式 4.3.2-1 计算； 

f 2——本地日太阳辐照量小于 13 MJ/m
2
且大于等于 8MJ/m

2
的太阳能保证率，根据式

4.3.2-1 计算； 

f 3——本地日太阳辐照量小于 18 MJ/m
2
且大于等于 13 MJ/m

2
的太阳能保证率，根据式

4.3.2-1 计算； 

f 4——本地日太阳辐照量大于等于 18 MJ/m
2
时的太阳能保证率，根据式 4.3.2-1 计算； 

x1——全年中本地日太阳辐照量小于 8 MJ/m
2
的天数，见附录 A； 

x2——全年中本地日太阳辐照量小于 13 MJ/m
2
且大于等于 8 MJ/m

2
的天数，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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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3——全年中本地日太阳辐照量小于 18 MJ/m
2
且大于等于 13 MJ/m

2
的天数，见附录 A； 

x4——全年中本地日太阳辐照量大于等于 18 MJ/m
2
时的天数，见附录 A。 

   3 太阳能热利用系统全年的太阳能保证率应符合 4.1.1 的规定。 

4.3.3太阳能制冷性能系数的评价按照以下规定进行： 

   1 太阳能制冷性能系数 COPr根据式 4.3.3 计算： 

COPr=ηr×（Ql / Qr）                           （4.3.3） 

式中：COPr——太阳能制冷性能系数； 

ηr ——太阳能热利用系统的集热系统效率； 

Ql  ——制冷机组制冷量(MJ)； 

Qr  ——制冷机组耗热量(MJ)。 

2 太阳能空调系统的性能系数应满足设计要求，当设计无明确规定时应在测试评价报告

中给出太阳能空调系统的性能系数。 

4.3.4 费效比的评价按照以下规定进行： 

   1 太阳能热利用系统的费效比 CBRr按下式计算： 

3.6 zr
r

tr

C
CBR

Q q N

×
=

× ×
                      （4.3.4） 

式中： rCBR ——太阳能热利用系统的费效比(元/kWh)； 

zrC ——太阳能热利用系统的增量成本(元)，增量成本依据项目单位提供的项目决算书

进行核算，项目决算书中应对可再生能源的增量成本有明确的计算和说明；当

项目单位无法提供项目决算书时，增量成本为可再生能源一次性投资成本减去

采用常规能源时投入的资金； 

trQ ——太阳能热利用系统的常规能源替代量(kg 标准煤)； 

       q——标准煤热值(MJ/kg)，本标准取 q=29.307 MJ/kg； 

       N——系统寿命期，根据项目立项文件等资料确定，当无明确规定，N取 15 年。 

2 太阳能热利用系统的费效比应满足项目立项可行性报告等相关文件的要求。 

4.3.5 环境效益的评价按照以下规定进行： 

1 二氧化碳减排量 

太阳能热利用系统的二氧化碳减排量
2rcoQ 按下式计算： 

2 2rco tr coQ Q V= ×                      （4.3.5-1） 

式中：
2rcoQ ——太阳能热利用系统的二氧化碳减排量 (kg/年)； 

trQ ——太阳能热利用系统的常规能源替代量(kg 标准煤)； 

2coV ——标准煤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本标准取
2coV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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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二氧化硫减排量 

太阳能热利用系统的二氧化硫减排量
2rsoQ 按下式计算： 

2 2rso tr soQ Q V= ×                      （4.3.5-2） 

式中：
2rsoQ ——太阳能热利用系统的二氧化硫减排量(kg/年)； 

trQ ——常规能源替代量(kg 标准煤)； 

2soV ——标准煤的二氧化硫排放因子，本标准取
2soV =0.02。 

3 粉尘减排量 

太阳能热利用系统的粉尘减排量 rfcQ 按下式计算： 

rfc tr fcQ Q V= ×                       （4.3.5-3） 

式中： rfcQ ——太阳能热利用系统的粉尘减排量(kg/年)； 

trQ ——太阳能热利用系统的常规能源替代量(kg 标准煤)； 

fcV ——标准煤的粉尘排放因子，本标准取 fcV =0.01。 

    4 太阳能热利用系统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和粉尘的减排量由系统常规能源替代量和排

放因子计算得出，减排量应满足项目立项可行性报告等相关文件的要求，当无文件明确规定

时，应在测试评价报告中给出系统的减排量。 

4.3.6 静态投资回收期的评价应按下列规定进行： 

    1 太阳能热利用系统的年节约费用 Csr 应按下式计算： 

               
3.6

tr
sr r

Q q
C P M

×
= × −                       （4.3.7-1） 

式中： srC ——太阳能热利用系统的年节约费用(元)； 

      trQ ——太阳能热利用系统的常规能源替代量(kgce)； 

      q——标准煤热值（MJ/（kg 标准煤）），本标准取 q=29.307 MJ/（kgce）； 

      P——常规能源的价格(元/kWh)，常规能源的价格 P 应根据项目立项文件所对比的常

规能源类型进行比较，当无明确规定时，由测评单位和项目建设单位根据当地实

际用能状况确定常规能源类型选取。 

     Mr——太阳能热利用系统每年运行维护增加的费用(元)，由建设单位委托有关部门测算

得出。 

    2 太阳能热利用系统的静态投资回收年限 N 应按下式计算： 

                  zr
h

sr

C
N

C
=                         （4.3.7-2） 

式中：Nh——太阳能热利用系统的静态投资回收年限； 

      Czr——太阳能热利用系统的增量成本（元），增量成本依据项目单位提供的项目决算书

进行核算，项目决算书中应对可再生能源的增量成本有明确的计算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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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r——太阳能热利用系统的年节约费用（元）。 

3 太阳能热利用系统的静态投资回收期 N 应满足项目立项可行性报告等相关文件的要

求；当无文件明确规定时，太阳能热水系统的静态投资回收期 N 应不大于 5 年，太阳能采暖

系统的静态投资回收期 N应不大于 10 年，太阳能空调系统的静态投资回收期 N需在测试评价

报告中给出。 

 



 

18  

5 太阳能光伏系统 

5.1 评价指标 

5.1.1  太阳能光伏系统的评价指标及其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测试方法和评价方法应分别符

合本标准第 5.2 节和 5.3 节的规定： 

1  太阳能光伏系统的光电转换效率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当设计文件无明确规定时应

符合表 5.1.1 的规定： 

表 5.1.1  不同类型太阳能光伏系统的光电转换效率 ηd（%） 

晶体硅电池 薄膜电池 

ηd≥8 ηd≥4 

2  太阳能光伏系统的费效比应符合项目立项可行性报告等相关文件的要求。当无文件明

确规定时，应小于项目所在地当年商业用电价格的 3 倍。 

3  太阳能光伏系统的年发电量、常规能源替代量、二氧化碳减排量、二氧化硫减排量及

粉尘减排量应符合项目立项可行性报告等相关文件的规定，当无文件明确规定时，应在测试

评价报告中给出。 

5.2 测试方法 

5.2.1  太阳能光伏系统应测试系统的光电转换效率。 

5.2.2  当太阳能光伏系统的太阳能电池组件类型、系统与公共电网的关系相同，且系统装机

容量偏差在 10%以内时，视为同一类型太阳能光伏系统。同一类型太阳能光伏系统被测试数

量为该类型系统总数量的 5%，且不得少于 1 套。 

5.2.3  太阳能光伏系统的测试条件应符合如下规定： 

   1 在测试前，应确保系统在正常负载条件下连续运行 3d，测试期内的负载变化规律应与设

计文件一致。 

   2 长期监测的时间至少为 120d，并安排在每年春分或秋分前后的至少 60 d 内。 

   3 短期测试期间，室外环境平均温度 ta应满足：8℃≤ta≤39℃。 

   4 短期测试期间，环境空气的平均流动速率不大于 4m/s。 

   5 短期测试期间，太阳总辐照度不应小于 700W/m
2，太阳总辐照度的不稳定度不应大于

±50W。 

5.2.4 测试太阳能光伏系统的设备仪器应符合以下规定： 

   1  总太阳辐照量、长度、周围空气的速率、模拟或数字记录的仪器设备应满足本标准 4.2.4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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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测量电功率所用的电功率表的测量误差应不大于 5%。 

5.2.5 光电转换效率测试方法及技术要求应符合以下规定： 

   1  长期监测的时间应满足 5.2.3 的要求。短期测试每日测试起止时间为本地太阳正午时前

1h 到太阳正午时后 1h，共计 2h。 

   2  应测试系统每日的发电量、光伏电池表面上的总太阳辐照量、光伏电池板的面积、光

伏电池背板表面温度、环境温度和风速等参数，采样时间间隔不得大于 10s。 

   3  对于独立太阳能光伏系统，电功率表应接在蓄电池组的输入端，对于并网太阳能光伏

系统，电功率表应接在逆变器的输出端。 

   4  测试开始前，应切断所有外接辅助电源，安装调试好太阳辐射表、电功率表/温度自记

仪和风速计，并测量太阳能电池方阵面积。 

   5  测试期间数据记录时间间隔不得大于 600s，采样时间间隔不得大于 10s。 

   6  太阳能光伏系统光电转换效率应按下式计算： 

    

1

3.6
d n

i ci

i

E

H A

η

=

×
=

∑

∑
                          （5.2.4） 

式中： dη ——太阳能光伏系统光电转换效率； 

      n——不同朝向和倾角采光平面上的太阳能电池方阵个数； 

      Hi——第 i 个朝向和倾角采光平面上单位面积的太阳辐照量(MJ/m
2
)； 

      Aci——第 i 个朝向和倾角平面上的太阳能电池采光面积(m
2
)； 

E——测试期间太阳能光伏系统的发电量(kWh)。 

5.3 评价方法 

5.3.1年发电量的评价按照以下规定进行： 

   1  长期监测时，年发电量按下式计算： 

                                     
365 d

n

E
E

n

⋅
＝                        （5.3.1-1） 

式中: nE ——太阳能光伏系统年发电量(kWh)； 

  dE ——长期测试期间的总发电量(kWh)； 

      n ——长期测试持续的天数(天)。 

   2  短期测试时，年发电量按下式计算： 

1

3.6

n

d ai ci

i
n

H A

E

η
=

⋅ ⋅∑
＝                     （5.3.1-2） 

式中: nE ——太阳能光伏系统年发电量(kWh)； 

dη ——太阳能光伏系统光电转换效率； 

n——不同朝向和倾角采光平面上的太阳能电池方阵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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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i——第 i 个朝向和倾角采光平面上全年单位面积的总太阳辐照量（MJ/m
2）； 

Aci——第 i 个朝向和倾角采光平面上的太阳能电池面积（m
2）； 

Hai 的计算方法可参照附录 B 的计算参数和附录 C 的计算方法求得。 

3  太阳能光伏系统的年发电量应与项目立项可行性报告等相关文件的数据一致，当无文

件明确规定时，应在测试评价报告中给出系统的年发电量。 

5.3.2常规能源替代量的评价按照以下规定进行： 

1 太阳能光伏系统的常规能源替代量 Qtd按下式计算： 

                                     td nQ D E⋅＝                          （5.3.2） 

式中: Qtd—— 太阳能光伏系统的常规能源替代量(kg 标准煤)； 

D—— 每度电折合所耗标准煤量(kg/kWh)，根据上年火电耗煤水平确定，没有相关数据

时取 D=0.31 kg/kWh； 

nE ——太阳能光伏系统年发电量(kWh)。 

    2太阳能光伏系统常规能源替代量应满足项目立项可行性报告等相关文件的要求，当无文

件明确规定时，应在测试评价报告中给出系统的常规能源替代量。 

5.3.3费效比的评价按照以下规定进行： 

1 太阳能光伏系统的费效比 CBRd 按下计算： 

CBRd=Czd / (N×En )                     （5.3.3） 

式中：CBRd——太阳能光伏系统系统的费效比，单位：元/kWh； 

Czd——太阳能光伏系统的增量成本 (元)，增量成本依据项目单位提供的项目决算书

进行核算，项目决算书中应对可再生能源的增量成本有明确的计算和说明； 

N——系统寿命期，根据项目立项文件等资料确定，当无文件明确规定，N 取 20 年； 

En——太阳能光伏系统年发电量（kWh）。 

    2 太阳能光伏系统的费效比应符合 5.1.2 的规定。 

5.3.4环境效益的评价按照以下规定进行： 

1 太阳能光伏系统的二氧化碳减排量
2dcoQ 按下计算： 

2 2dco td coQ Q V= ×                         （5.3.4-1） 

式中：
2dcoQ ——太阳能光伏系统的二氧化碳减排量（kg/年）； 

Qtd    ——太阳能光伏系统的常规能源替代量(kg 标准煤)； 

2coV  ——标准煤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本标准取
2coV  =2.47。 

2 太阳能光伏系统的二氧化硫减排量
2dsoQ 按下计算： 

2 2dso td soQ Q V= ×                         （5.3.4-2） 

式中：
2dsoQ ——太阳能光伏系统的二氧化硫减排量（kg/年）； 

Qtd——太阳能光伏系统的常规能源替代量(kg 标准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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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oV ——标准煤的二氧化硫排放因子，本标准取
2soV =0.02。 

3 太阳能光伏系统的粉尘减排量 dfcQ 按下计算： 

dfc td fcQ Q V= ×                          （5.3.4-3） 

式中： dfcQ ——太阳能光伏系统的粉尘减排量（kg/年）； 

Qtd——太阳能光伏系统的常规能源替代量(kg 标准煤)； 

fcV ——标准煤的粉尘排放因子，本标准取 fcV =0.01。 

    4 太阳能光伏系统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和粉尘粉尘的减排量应满足项目立项可行性报

告等相关文件的要求，当无文件明确规定时，应在测试评价报告中给出系统的上述气体的减

排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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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地源热泵系统 

6.1 评价指标 

6.1.1  地源热泵系统的评价指标及其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测试方法和评价方法应分别符合

本标准第 6.2 节和 6.3 节的规定： 

1  地源热泵系统制冷能效比、制热性能系数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当设计文件无明确

规定时应符合表 6.1.1 的规定。。。。 

表 6.1.1  地源热泵系统制冷能效比、制热性能系数限值 

 系统制冷能效比 EERsys 系统制热性能系数 COPsys 

限值 ≥3.0 ≥2.6 

2  热泵机组的实测制冷能效比、制热性能系数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当设计文件无明

确规定时应在评价报告中应给出。 

3  室内温湿度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当设计文件无明确规定时应符合相关国家设计规

范的规定。 

4  地源热泵系统常规能源替代量、二氧化碳减排量、二氧化硫减排量、粉尘减排量应符

合项目立项可行性报告等相关文件的要求，当无文件明确规定时，应在评价报告中给出。 

5  地源热泵系统的静态投资回收期应符合项目立项可行性报告等相关文件的要求。当无

文件明确规定时，地源热泵系统的静态回收期不应大于 10 年。 

 

6.2 测试方法 

6.2.1地源热泵的测试项目包括以下内容： 

    1  室内温湿度 

    2  热泵机组制热性能系数（COP）、制冷能效比（EER） 

    3  热泵系统制热性能系数（COPsys）、制冷能效比（EERsys） 

6.2.2  当地源热泵系统的热源形式相同且系统装机容量偏差在 10%以内时，视为同一类型地

源热泵系统。同一类型地源热泵系统测试数量为该类型系统总数量的 5%，且不得少于 1 套。 

6.2.3  地源热泵系统的测试分为长期测试和短期测试，测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长期测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于已安装测试系统的地源热泵系统，其系统性能测试宜采用长期测试； 

2）对于采暖和空调工况，应分别进行测试，长期测试的周期与采暖季或空调季同步； 

3）长期测试前应对测试系统主要传感器的准确度进行校核和确认。 

2  短期测试应符合下列规定： 

1）对于未安装测试系统的地源热泵系统，其系统性能测试宜采用短期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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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短期测试应在系统开始供冷（供热）15d 以后进行测试，测试时间不应小于 4d； 

3）系统性能测试宜在系统负荷率达到 60%以上进行； 

4）热泵机组的性能测试宜在机组的负荷达到机组额定值的 80%以上进行；     

5）室内温湿度的测试应在建筑物达到热稳定后进行，测试期间的室外温度测试应与室

内温湿度的测试同时进行； 

6）短期测试以 24h 为周期，每个测试周期具体测试时间根据热泵系统运行时间确定，

但每个测试周期测试时间不宜低于 8h。  

6.2.4  测试地源热泵系统的设备仪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地源热泵系统的流量、质量、模拟或数字记录的仪器设备应符合本标准第 4.2.4 条的

规定。 

2  热泵机组及辅助设备的电功率测试所用仪表及精度符合本标准第 5.2. 4 条的规定。 

6.2.5  室内温湿度测试方法及技术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长期测试的时间应符合本标准第 6.2.3 条的规定。 

2  室内温湿度选取典型区域进行测试，抽样测试的面积不低于空调区域的 10%。 

3  测试并记录系统的室内温度 tni，记录时间间隔不得大于 600s。 

4  室内温湿度应取测试结果的算术平均值。  

6.2.6热泵机组制热、制冷性能系数测试方法及技术要求应符合以下规定： 

1 测试时间为热泵机组运行工况稳定后的 1h，测试时间不得低于 2h。 

2 应测试系统的热源侧流量、机组用户侧流量、机组热源侧进出口水温、机组用户侧进出

口水温和机组输入功率等参数。 

3 机组的各项参数记录应同步进行，记录时间间隔不得大于 600s。 

    4 热泵机组制冷、制热性能系数根据测试结果，按下列公式计算： 

i

L

L
N

Q
COP =

                                  

（6.2.5-1） 

i

H

H
N

Q
COP =

                                  

（6.2.5-2） 

式中： 

COPL —— 热泵机组的制冷性能系数； 

COPH —— 热泵机组的制热性能系数； 

QL —— 测试期间机组的平均制冷量(kW)； 

QH —— 测试期间机组的平均制热量(kW)； 

Ni —— 测试期间机组的平均输入功率(kW)。 

机组测试期间的平均制冷（热）量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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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0/ wtcVQ ∆= ρ
                       

（6.2.5-3） 

式中： 

V—— 热泵机组用户侧平均流量（m
3
/h）； 

   ∆tw—— 热泵机组用户侧进出口介质的温差（℃）； 

    ρ—— 冷（热）介质平均密度（kg/m
3）； 

c —— 冷（热）介质平均定压比热（kJ/kg·℃)。 

6.2.7系统能效比的测试方法及技术要求应符合以下规定： 

1  长期测试的时间应符合本标准第 6.2.3 的规定。 

2  应测试系统的热源侧流量、系统用户侧流量、系统热源侧进出口水温、系统用户侧进

出口水温、机组消耗的电量、水泵消耗的电量等参数。 

    3 热泵系统的系统能效比根据测试结果，按下列公式计算： 

ji

LS

SL
NN

Q
COP

∑+
=

                        

（6.2.7-1） 

ji

SH

SH
NN

Q
COP

∑+
=

                         

（6.2.7-2） 

式中： 

COPSL —— 热泵系统的制冷能效比； 

COPSH —— 热泵系统的制热能效比； 

QSL —— 系统测试期间的总制冷量（kWh）。 

1

n

SL Li

i

Q q
=

=∑
                        

（6.2.7-3） 

Lq V c tρ= ∆
                         

（6.2.7-4） 

式中： 

    Lq —— 热泵机组的制冷量（kWh）； 

     V—— 系统用户侧的平均流量（m
3
/h）； 

     ∆t—— 热泵机组用户侧进出口介质的温差（℃）； 

     ρ—— 冷媒介质平均密度（kg/m
3）； 

     c —— 冷媒介质平均定压比热（kJ/kg·℃）； 

QSH —— 系统测试期间的总制热量（kWh）。 

      1

n

SH Hi

i

Q q
=

=∑
                             

（6.2.7-5） 

Hq V c tρ= ∆
                            

（6.2.7-6）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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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q —— 热泵机组的制热量（kWh）； 

    V—— 系统用户侧的平均流量（m
3
/h）； 

   ∆t—— 热泵机组用户侧进出口介质的温差（℃）； 

    ρ—— 热媒介质平均密度（kg/m
3）； 

    c —— 热媒介质平均定压比热（kJ/kg·℃）； 

Ni —— 系统测试期间，热泵机组所消耗的电量（kWh）； 

Nj —— 系统测试期间，水泵所消耗的电量（kWh）。 

 

6.3 评价方法 

6.3.1常规能源替代量的评价按照以下规定进行： 

    1  地源热泵系统的常规能源替代量 Qs 根据式 6.3.1-1 计算得出： 

cts QQQ −=                           （6.3.1-1） 

式中： 

Qs—— 常规能源替代量（kg 标准煤）； 

Qt—— 采用传统系统的总能耗（kg 标准煤）； 

Qc—— 采用地源热泵系统的总能耗（kg 标准煤）。 

2  对于采暖系统，采用传统系统的总能耗 Qt 根据式 6.3.1-2 计算得出： 

q

Q
Q

H
t

η
=                            （6.3.1-2） 

Qt—— 采用传统系统的总能耗（kg 标准煤）； 

q—— 标准煤热值（MJ/kg），本标准取 q=29.308 MJ/kg； 

QH—— 长期测试时为系统记录的总制热量，短期测试时，根据测试期间系统的实测制热

量和室外气象参数，采用度日法计算供暖季累计热负荷，（MJ）； 

η—— 以传统能源为热源时的运行效率，按照项目立项文件选取，当无文件规定时，根

据项目适用的常规能源，按照表 4.3.1 选取。 

3  对于空调系统，采用传统系统的总能耗 Qt 根据式 6.3.1-3 计算得出：         

3.6

L
t

t

D Q
Q

COP

⋅
=                           （6.3.1-3） 

Qt—— 采用传统系统的总能耗（kg 标准煤）； 

QL—— 长期测试时为系统记录的总制冷量，短期测试时，根据测试期间系统的实测制冷

量和室外气象参数，采用温频法计算供冷季累计冷负荷（MJ）； 

D—— 每度电折合所耗标准煤量（kg/kWh），D=0.31 kg/kWh； 

COPt—— 传统制冷空调方式的能效比，按照项目立项文件选取，当无文件规定时，按照

常规水冷冷水机组作为比较对象，其系统能效比按表 6.3.1 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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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1  常规制冷空调系统能效比 EER 

机组容量（kW） 系统能效比 EER 

＜528 2.3 

528～1163 2.6 

＞1163 2.8 

    4  整个供暖季（制冷季）地源热泵系统的年耗能量应根据实测的系统能效比和建筑全年

累计冷热负荷按下列公式计算： 

  SH

H
c

COP

DQ
Q

6.3
=

                            

（6.3.1-4） 

SL

L
c

COP

DQ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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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1-5） 

式中： 

Qc—— 采用地源热泵系统的总能耗（kg 标准煤）； 

D—— 每度电折合所耗标准煤量（kg/kWh），D=0.31 kg/kWh； 

    QH  —— 建筑全年累计热负荷（MJ）； 

     QL —— 建筑全年累计冷负荷（MJ）； 

  COPSL —— 热泵系统的制冷能效比； 

COPSH —— 热泵系统的制热能效比。 

5  当地源热泵系统既用于冬季供暖又用于夏季制冷时，常规能源替代量应为冬季和夏季

替代量之和。  

6.3.2环境效益的评价按照以下规定进行： 

1  地源热泵系统的二氧化碳减排量
2coQ 根据式 6.3.2-1 计算得出： 

2 2co s coQ Q V= ×                            （6.3.2-1） 

式中： 

2coQ —— 二氧化碳减排量（kg/年）； 

Qs —— 常规能源替代量（kg 标准煤）； 

2coV —— 标准煤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本标准取
2coV =2.47。 

2  地源热泵系统的二氧化硫减排量
2soQ 根据式 6.3.2-2 计算得出： 

2 2so s soQ Q V= ×                           （6.3.2-2） 

式中： 

2soQ —— 二氧化硫减排量（kg/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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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  —— 常规能源替代量（kg 标准煤）； 

2soV —— 标准煤的二氧化硫排放因子，本标准取
2soV  =0.02。 

3  地源热泵系统的粉尘减排量 fcQ 根据式 6.3.2-3 计算得出： 

fc sd fcQ Q V= ×                           （6.3.2-3） 

式中： 

fcQ  —— 粉尘减排量（kg/年）； 

Qs —— 常规能源替代量（kg 标准煤）； 

fcV —— 标准煤的粉尘排放因子，本标准取
fcV =0.01。 

   6.3.3经济效益的评价按照以下规定进行： 

    1 地源热泵系统的年节约费用 Cs根据式 6.5.3-1 计算得出： 

3.6

s
s

Q q
C P M

×
= × −                          （6.3.3-1） 

式中： 

Cs—— 地源热泵系统的年节约费用（元/年）； 

Qs—— 常规能源替代量（kg 标准煤）； 

q—— 标准煤热值（MJ/kg），本标准取 q=29.308 MJ/kg； 

P—— 本地常规能源的价格（元/kWh）； 

M—— 每年运行维护增加费用（元），由建设单位委托运行维护部门测算得出。 

常规能源的价格 P 应根据项目立项文件所对比的常规能源类型进行比较，当无明确规定

时，由测评单位和项目建设单位根据本地实际用能状况确定常规能源类型，按照如下规定选

取： 

1） 常规能源为电时，对于太阳能热水系统 P 以业主电费交费单据价格为准，采暖和空

调系统不考虑常规能源为电的情况； 

2） 常规能源为天然气或煤时，P 按下式计算： 

P=Pr/R                              （6.3.3-2） 

式中：P ——常规能源的价格（元/kWh）； 

Pr——本地天然气或煤的价格，天然气价格以业主燃气费交费单据价格为准，煤以市

场Ⅱ类无烟煤价格为准，含运费（元/Nm
3 或元/kg）； 

R——天然气或煤的热值，按本地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选取；没有数据时，天然气的 R

值取 11 kWh/Nm
3，煤的 R 值取 8.14 kWh/kg。 

    2 地源热泵系统的静态投资回收年限 N 根据式 6.3.3-2 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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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Cs                                                 （6.3.3-3） 

式中： 

N—— 地源热泵系统的静态投资回收年限（年）； 

C—— 地源热泵系统的增量成本（元），增量成本依据项目单位提供的项目决算书进行核

算，项目决算书中应对可再生能源的增量成本有明确的计算和说明；当项目单位无法提供

项目决算书时，增量成本为可再生能源一次性投资成本减去采用常规能源一次性投资成

本； 

Cs—— 地源热泵系统的年节约费用（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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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综合评价 

7.1 合格判定 

7.1.1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工程需同时满足形式检查要求和实施量要求才能评为合格，否则为

不合格。 

7.1.2 太阳能热利用系统的太阳能保证率、集热系统效率、贮热水箱热损系数、供热水温度、

室内温度满足第 4 章的规定时，项目综合判定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7.1.3太阳能光伏系统的光电转换效率、费效比和电能质量全部满足第 5 章的规定时，项目综

合判定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7.1.4地源热泵系统的系统能效比满足第 6 章的规定时，项目综合判定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7.2 级别评定 

7.2.1 综合判定为合格的可再生能源系统方可进行级别评定。 

7.2.2 在级别评定时，太阳能热利用系统的太阳能保证率共分 3 级，1 级最高。太阳能保证率

的级别按照表 7.2.2 进行划分。 

表 7.2.2 合肥地区太阳能热水系统的太阳能保证率 f 级别划分 

级别 太阳能热水系统 太阳能采暖系统 太阳能空调系统 

1 级 ≥70 ≥50 ≥45 

2 级 55～70 40～50 35～45 

3 级 40～55 30～40 25～35 

7.2.3 太阳能热利用系统的集热系统效率共分 3 级，1 级最高。太阳能集热系统效率的级别按

照表 7.2.3 划分。 

表 7.2.3 太阳能热利用系统的集热效率 η(%)的级别划分 

级别 太阳能热水系统 太阳能采暖系统 太阳能空调系统 

1 级 ≥65 ≥50 ≥50 

2 级 50～65 40～50 40～50 

3 级 40～50 30～40 30～40 

7.2.4太阳能热利用系统的级别综合评定按照以下规定进行： 

   1 太阳能保证率和集热系统效率级别相同时，综合评定与此级别相同； 

   2 太阳能保证率和集热系统效率级别不同时，综合评定与较低级别相同。 

7.2.5太阳能光伏系统的光电转换效率共分 3级，1级最高。光电转换效率的级别按照表 7.2.5

进行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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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5 不同类型太阳能光伏系统的光电转换效率 ηd（%）级别划分 

系统类型 1 级 2 级 3 级 

晶硅电池 ≥12 10～12 8～10 

薄膜电池 ≥8 6～8 4～6 

7.2.6 太阳能光伏系统的费效比共分 3级，1级最高。费效比的级别 CBRd按照表 7.2.6 划分。 

表 7.2.6 太阳能光伏系统的费效比 CBRd的级别划分 

1 级 2 级 3 级 

≤1.5 Pt 1.5 Pt～2.0 Pt 2.0 Pt～3.0 Pt 

注：Pt 为项目所在地当年商业用电价格（元/kWh）。 

7.2.7太阳能光伏系统的级别综合评定按照以下规定进行： 

   1 太阳能光电转换效率和费效比级别相同时，综合评定与此级别相同； 

   2 太阳能光电转换效率和费效比级别不同时，综合评定与较低级别相同。 

7.2.8地源热泵系统的综合级别按照系统能效比进行评定，级别划分见表 7.2.8。 

表表表表 7.2.8地源热泵系统能效比的级别划分地源热泵系统能效比的级别划分地源热泵系统能效比的级别划分地源热泵系统能效比的级别划分 

工况 1 级 2 级 3 级 

制热性能系数 COPsys≥3.5 3.5＞COPsys≥3.0 3.0＞COPsys≥2.6 

制冷能效比 EERsys≥3.9 3.9＞EERsys≥3.4 3.4＞EERsys≥3.0 

7.2.9地源热泵系统的级别综合评定按照以下规定进行：  

   1  当地源热泵系统仅单季使用，即只用于供热（或只用于制冷）时，其性能级别评判依

据本标准表 7.2.8 中对应季节性能值进行分级。 

    2  当地源热泵系统双季使用时，应分别依据本标准表 7.2.8 中对应季节性能分别进行分

级，当两个季节级别相同时，性能级别应与此级别相同；当两个季节级别不同时，性能级别

应与其中较低级别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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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评价报告格式 

A.0.1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工程评价报告内容应按本标准 A.0.3 的规定编制。 

A.0.2  当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工程评价仅有一种或两种系统时，本标准 A.0.3 中仅保留与被

评价系统相对应的评价内容。 

A.0.3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工程评价报告内容及格式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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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再 生 能 建 筑 应 用 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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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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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5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和资料  

6666    分项工程质量验收记录  

7777
注注注注    太阳能建筑应用对相关建筑日照、承重和安全的影响分析资料  

8888
注注注注    

地源热泵系统对水文、地质、生态、相关物理化学指标的影响

分析资料 
 

9999    关键部件质检合格证书和相应的检测报告  

10101010    单机试运转记录、系统调试记录  

实施实施实施实施

量检量检量检量检

查查查查    

1111    实施规模  

2222    
系统配置（系统类型、主要设备参数、装机容量、主要部件类

型和技术参数，控制系统等） 
 

7
注
：当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工程评价不包括太阳能建筑应用系统时，本条可以删去。 

8
注
：当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工程评价不包括地源热泵系统时，本条可以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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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评价机构测试评价机构测试评价机构测试评价机构  

评价报告评价报告评价报告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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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评价指标评价指标评价指标（（（（太阳能热利用系统太阳能热利用系统太阳能热利用系统太阳能热利用系统））））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评价结果评价结果评价结果评价结果 

1 太阳能保证率（%）  

2 集热系统效率（%）  

3 贮热水箱热损因数（W/（m
3·K））  

4 供热水温度（℃）  

5 室内温度（℃）  

6 太阳能制冷性能系数  

7 常规能源替代量（kgce）  

8 费效比（元/kWh）  

9 静态投资回收期（年）  

10 二氧化碳减排量（吨/年）  

11 二氧化硫减排量（吨/年）  

12 粉尘减排量（吨/年）  

判定和分级判定和分级判定和分级判定和分级 

1 合格判定 
□合格  □不合

格 

2 分级评价 
□1 级 □2 级 □

3 级 

测试评价机构（盖章）               报告日期 ：   年  月  日 
批准批准批准批准：：：：                                                        审核审核审核审核：：：：                                                                主检主检主检主检：：：：    

说明： 此表为检查、测试及判定结果汇总表，在报告正文中要求给出具体的结果，

正文至少包括下列几部分内容：1） 概况； 2）依据；3）形式检查结果；4）测

评内容；5）仪器仪表清单；6）测试结果；7）判定结果；8）测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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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评价指标评价指标评价指标（（（（太阳能光伏系统太阳能光伏系统太阳能光伏系统太阳能光伏系统））））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评价结果评价结果评价结果评价结果 

1 光电转换效率（%）  

2 费效比（元/kWh）  

3 年发电量（kWh）  

4 常规能源替代量（吨/年）  

5 二氧化碳减排量（吨/年）  

6 二氧化硫减排量（吨/年）  

7 粉尘减排量（吨/年）  

判定和分级判定和分级判定和分级判定和分级 

1 合格判定 
□合格  □不合

格 

2 分级评价 
□1 级 □2 级 □

3 级 

测试评价机构（盖章）               报告日期 ：   年  月  日 
批准批准批准批准：：：：                                                        审核审核审核审核：：：：                                                                主检主检主检主检：：：：    

说明： 此表为检查、测试及判定结果汇总表，在报告正文中要求给出具体的结果，

正文至少包括下列几部分内容：1） 概况； 2）依据；3）形式检查结果；4）测

评内容；5）仪器仪表清单；6）测试结果；7）判定结果；8）测评方案。 

 



 

36 

 

测试评价机构测试评价机构测试评价机构测试评价机构  

评价报告评价报告评价报告评价报告  

 

报告编号                                                第  页 共  页 

评价指标评价指标评价指标评价指标（（（（地源热泵地源热泵地源热泵地源热泵））））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评价结果评价结果评价结果评价结果 

1 
地源热泵系统制冷能效比、制热性能系数

COP-sys/EER-sys 
 

2 热泵机组制热性能系数）、制冷能效比 COP/EER  

3 室内温湿度  

4 常规能源替代量（吨标煤/年）  

5 二氧化碳减排量（吨/年）  

6 二氧化硫减排量（吨/年）  

7 粉尘减排量（吨/年）  

8 静态投资回收期（年）  

判定和分级判定和分级判定和分级判定和分级 

1 合格判定 
□合格  □不合

格 

2 分级评价 
□1 级 □2 级 □

3 级 

测试评价机构（盖章）               报告日期 ：   年  月  日 
批准批准批准批准：：：：                                                        审核审核审核审核：：：：                                                                主检主检主检主检：：：：    

说明： 此表为检查、测试及判定结果汇总表，在报告正文中要求给出具体的结果，

正文至少包括下列几部分内容：1） 概况； 2）依据；3）形式检查结果；4）测

评内容；5）仪器仪表清单；6）测试结果；7）判定结果；8）测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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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程概况 

2、测试和评价依据 

3、形式检查结果 

4、测试和评价内容 

5、仪器仪表清单 

6、测试和评价方案 

   包括仪器设备安装方案、测试周期、运行方案和计算方法等内容。 

7、测试结果 

   包括 4.2、5.2、6.2 中各项目的测试数据结果。 

8、评价结果 

   包括各项指标的评价结果和具体数据，判定和分级的评价过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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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太阳能资源区划 

表 B  太阳能资源区划 

分区 
太阳辐照量/ 

MJ/m
2
·a 

主要地区 
月平均气温≥10℃、日

照时数≥6h 的天数 

资源极富

区(Ⅰ) 
≥6700 

新疆南部、甘肃西北一角 275 左右 

新疆南部、西藏北部、青海西部 275～325 

甘肃西部、内蒙古巴颜淖尔盟西部、青

海一部分 
275～325 

青海南部 250～300 

青海西南部 250～275 

西藏大部分 250～300 

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巴颜淖尔盟及鄂尔

多斯市一部分 
>300 

资源丰富

区(Ⅱ) 
5400～6700 

新疆北部 275 左右 

内蒙古呼伦贝尔盟 225～275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河北北

部一隅 
>275 

山西北部、河北北部、辽宁部分 250～275 

北京、天津、山东西北部 250～275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大部分 275～300 

陕北及甘肃东部一部分 225～275 

青海东部、甘肃南部、四川西部 200～300 

四川南部、云南北部一部分 200～250 

西藏东部、四川西部和云南北部一部分 <250 

福建、广东沿海一带 175～200 

海南 225 左右 

资源较富

区(Ⅲ) 
4200～5400 

山西南部、河南大部分及安徽、山东、

江苏部分 
200～250 

黑龙江、吉林大部 225～275 

吉林、辽宁、长白山地区 <225 

湖南、安徽、江苏南部、浙江、江西、 

福建、广东北部、湖南东部和广西大部 
150～200 

湖南西部、广西北部一部分 125～150 

陕西南部 125～175 

湖北、河南西部 150～175 

四川西部 125～175 

云南西南一部分 175～200 

云南东南一部分 175 左右 

贵州西部、云南东南一隅 150～175 

广西西部 150～175 

资源一般

区(Ⅳ) 
<4200 

四川、贵州大部分 <125 

成都平原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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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合肥市日太阳辐照量分段统计 

表 C 合肥市日太阳辐照量分段统计表 

城市 

天数 

1x  2x  3x  
4x  

合肥 128 82 75 80 

注： 

1x ：全年日太阳辐照 1J ＜8MJ/m
2 的天数； 

2x ：全年日太阳辐照 8 MJ/m
2
≤ 2J ＜13MJ/m

2 的天数； 

3x ：全年日太阳辐照 13 MJ/m
2
≤ 3J ＜18MJ/m

2 的天数； 

4x ：全年日太阳辐照 4J ≥18MJ/m
2 的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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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倾斜表面上太阳辐照的计算方法 

D.0.1  倾斜表面上的太阳总辐照度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θθθθ ••• ++= RdD IIII                              （D.0.1-1） 

cosD nI Iθ θ• =                                （D.0.1-2） 

       cos sin sin cos sin cos sin cos fS Sθ δ δ γ= Φ − Φ + cos cos cos cosSδ ωΦ +  

cos sin sin cos cos cos sin sin sinf fS Sδ γ ω δ γ ωΦ +           （D.0.1-3） 

[ ]365/284360sin45.23 ）（ n+×=δ                      （D.0.1-4） 

    2/)cos1( SII dHd +=•θ                           （D.0.1-5） 

  2/)cos1)(( SIII dHDHGR −+=• ρθ                    （D.0.1-6） 

snDH aII sin=                                （D.0.1-7） 

                   ωδδ coscoscossinsinsin Φ+Φ=sa                  （D.0.1-8） 

                    
cos

sin

D
b

DH s

I
R

I a

θ θ•= =                           （D.0.1-9） 

式中： θI   —— 倾斜表面上的太阳总辐照度（W/m
2）； 

θ•DI  —— 倾斜表面上的直射太阳辐照度（W /m
2）； 

θ•dI  —— 倾斜表面上的散射太阳辐照度（W /m
2）； 

θ•RI  —— 地面反射的太阳辐照度（W /m
2）； 

nI   ——  垂直于太阳光线表面上的太阳直射辐照度（W /m
2）； 

θ   ——  太阳直射辐射的入射角，太阳入射光线与接收表面法线之间的夹角（°）； 

δ   ——  赤纬角（°）； 

Φ   ——  当地地理纬度（°）； 

S   ——  表面倾角，指表面与水平面之间的夹角（°）； 

fγ  ——  表面方位角（°），对于朝向正南的倾斜表面， fγ  = 0 ； 

ω   ——  时角（°），每小时对应的时角为 15°，从正午算起，上午为负，下午为正，

数值等于离正午的时间（h）乘以 15。日出、日落时的时角最大，正午时

为零； 

n  ——  一年中的日期序号（无量纲）； 

dHI  —— 水平面上的散射辐照度（W /m
2）； 

Gρ  —— 地面反射率，工程计算中，取平均值 0.2,有雪覆盖地面时取 0.7； 

DHI  —— 水平面上的直射辐照度（W /m
2）； 

sa  ——  高度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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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  倾斜表面上的直射太阳辐照度与水平面上的直射太阳辐照度的比值。 

D.0.2  倾斜表面上的太阳总辐照量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1

n

a hj

j

H H
=

=∑              （D.0.2-1） 

                
610hH I tθ

−= ×�             （D.0.2-2） 

式中：Ha —— 倾角采光平面上单位面积的全年总太阳辐射量，MJ/m
2； 

Hh —— 倾角采光平面上单位面积的小时太阳辐射量，MJ/m
2； 

n —— 总时数，计算全年总太阳辐射量时，n 取 8760h； 

t  ——  倾斜表面上太阳辐照量的小时计算时间，取 36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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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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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 则 

1.0.1 制定本导则的宗旨。随着我省经济的持续发展，人民居住条件的日益改善和生活水平的

不断提高，建筑能耗快速增长，建筑用能占全社会能源消费量的比例已接近 30%，从而加剧

了能源供应的紧张形势。近年来安徽省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发展迅速，截至到 2011 年年底，

安徽省已启动 115 个国家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城市项目、38 个省级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

示范项目和 133 个“省地节能环保型”住宅建设，可再生能源建设应用规模位居全国前列。

2009 年以来，合肥、芜湖、黄山、池州等 10 地成功入选国家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城市（县），

累计示范建筑面积达 3643 万平方米，折合示范应用面积 2192 万平方米。为推进可再生能源

在建筑中的规模化应用，“十一五”以来，安徽省 16 个地级市中，已有 14 个城市出台了太

阳能建筑应用强制性政策，合肥市人民政府令（第 160 号）《合肥市促进建筑节能发展若干规

定》提出建筑节能发展规划应当包括新建建筑的节能要求、既有建筑的节能改造、可再生能

源在建筑中的开发利用、建筑物用能系统运行管理、节能技术应用、绿色建筑和节能产业发

展等内容；新建十八层以下居住建筑以及十八层以上居住建筑的逆向十二层，新建、改建、

扩建宾馆、酒店、医院等有生活热水需求的公共建筑，应当安装太阳能热水系统。2011 年底，

安徽省节能标准施工执行率达 98.3％，累计建成节能建筑约 2.6 亿平方米，共计节能近 780

万吨标准煤。十二五”期间，安徽省将推广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面积 8000 万平方米以上，实

现节能 170 万吨标准煤，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445 万吨，打造 2~4 个绿色建筑示范区域，建设

100 项绿色建筑示范工程。 

与常规能源应用相比，民用建筑可再生能源系统到底能够替代多少常规化石能源，其节

能、环保以及经济效益究竟如何，是建设单位、政府以及全社会最为关心的问题，也是“十

二五”期间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的核心问题。当前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系统还没有统一的测

试评价标准，采用不同测评方法所得的结果差异较大，这对于我市推广可再生能源系统、制

定相关的产业政策非常不利，急需制定科学、统一的测试评价方法。 

2009 年合肥市成功申报国家级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城市，前后有三批 52个项目通过

评审成为示范项目。日前，合肥市人民政府令（第 160 号）第二章第九条亦将可再生能源应

用技术和建筑节能能耗检测评估技术列为我市优先发展和推广应用的建筑节能技术。为此，

受合肥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委托，安徽省建筑科学研究设计院等单位编制《可再生能源建筑应

用能效测评技术导则》。本测评导则在制定过程中综合考虑安徽省各地方实际情况，广泛征求

各参编单位意见，务求制定合理有效之测评方法和量化指标。 

本导则制订并实施后可指导有关单位对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系统的节能、环保效果进行

科学的测试与评价，得出量化指标，为我市制定更为详细的支持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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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重要的技术数据，为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技术保障，提升行业增长

率，社会经济效益明显。 

1.0.2 规定了本导则的适用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第二条规定，可再生

能源是指风能、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等非化石能源。结合合肥市建筑

可再生能源应用的实际和各种能源形势的特点，现阶段我市建筑可再生能源应用主要集中在

太阳能和地热能方面。因此本导则以太阳能热利用系统、太阳能光伏系统、地源热泵系统的

测试与评价为主要内容。除了民用建筑，已有很多屋顶面积较大、容积率低的工业建筑也已

经开始应用太阳能、地源热泵供热采暖空调和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因此，对于工业建筑上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系统应参照执行。 

1.0.3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是建筑和可再生能源应用领域多项技术的综合利用，在建筑领域，

涉及到建筑学、结构、暖通空调、给排水、电气等多个专业。每个专业都有相应的设计、施

工验收等规范，本导则仅针对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工程节能环保等性能的测试与评价进行规

定和要求。所以，在执行工程的测试评价与验收时，除满足本标准的要求外，也应同时遵守

与工程应用相关的其他标准、规范，尤其是其中的强制性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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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术 语 

2.0.1 本条术语规定了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的专业领域，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的能源种类。可

再生能源可以用来发电、供热、空调，因此它几乎可以应用在建筑用能的各个专业领域。可

再生能源不仅包括太阳能和地热能，还包括风能、水能、生物质能、海洋能等非化石能源。

结合我市建筑可再生能源应用的实际和各种能源形势的特点，现阶段我市建筑可再生能源应

用主要集中在太阳能和地热能方面。 

2.0.8 该参数是评价系统经济性的重要参数；为能够更直观地反映其实际含义，通俗易懂，将

其中文名称定为系统费效比，该定义名称已在评价国内实施的示范工程中使用。其中所指的

常规能源是指具体工程项目中辅助能源加热设备所使用的能源种类（天然气、标准煤或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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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一般规定 

3.1.1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工程实施的目的是降低建筑能耗，所以应在工程竣工验收前进行能

效测评，这样有利于能效测评工作的开展，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能效测评报告应作为工程竣

工验收资料的一部分参与节能专项验收。 

3.1.2 本条目的在于确保各测评机构可再生能源工程测试结果的准确性和一致性。相同的参数

可以采用多种测量设备和方法，采用的仪表精度不同，测试结果的误差也会相差较大，因此

有必要统一仪器仪表的技术参数。 

3.1.3 可再生能源测评不同于常规工程检测，检测过程中需在系统中安装仪器仪表，为防止工

程施工完成后因不具备检测接口而返工，在设计和施工阶段应参本导则的检测要求预留接口，

以提高测评效率和降低测评成本。 

3.1.4 本导则的评价以测试的数据为基础，评价的结果也以具体的数值进行描述，因此必须进

行实际测试。由于可再生能源全年分布密度变化很大，负荷也很难统一不变，因此通过长期

的监测更能反映系统的真实性能，但是限于时间和经济因素，有时不具备长期监测的条件，

需要选择一些典型的工况通过短期测试，计算出系统的性能。 

3.2 形式检查 

3.2.1 本标准的规定的型式检测报告需要提供省级及以上的检测单位出具的检测报告，两年内

有效。设备材料进场复验是工程质量的基本保障，应按相应标准严格执行。 

3.2.2 系统性能及节能效果与系统配置和实施量密切相关。太阳能集热器和地源换热器的安装

受项目场地条件制约，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实施量不足，不能满足设计和使用要求

的情况。 

3.2.3 可再生能源尤其是太阳能往往不够稳定，系统的运行方式受外界自然条件的影响较大，

因此必须在测试之前经过一定的实际运行，以确保系统能够正常工作。 

3.2.4 本导则的主要任务是对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系统的节能、环保和社会经济效益的进行测

试与评价，3.2.1 至 3.2.3 条的内容主要是为本条的测试内容进行确认和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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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太阳能热利用系统 

4.1 评价指标 

4.1.1 本条规定了对太阳能热利用系统中太阳能保证率应该达到的指标。太阳能保证率 f是衡

量太阳能热利用系统所能提供能量比例的一个关键性参数，也是影响太阳能热利用系统经济

性能的重要指标。实际选用的太阳能保证率 f 与系统使用期内的太阳辐照、气候条件、产品与

系统的热性能、供热采暖负荷、末端设备特点、系统成本和开发商的预期投资规模等因素有

关。太阳能保证率不同，常规能源替代量就不同，造价、节能、环保和社会效益也就不同。

本条规定的保证率取值参考了《民用建筑太阳能热水系统应用技术规范》（GB 50364-2005）

中关于热水系统推荐的 f 取值 30%～80%的取值范围，《太阳能集中热水系统选用与安装》

（06SS128）图集中推荐的太阳能保证率为 40%~50%，《太阳能供热采暖工程技术规范》GB 

50495-2009 附录 A 中的 f 取值表，《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工程评价标准》（征求意见稿）中资

源一般区的太阳能保证率取值。同时也参考了主编单位所检测的数十项实际工程的检测结果。 

4.1.2 集热系统效率是衡量集热器环路将太阳能转化为热能的重要指标。效率过低无法充分发

挥集热器的性能，浪费宝贵的安装空间，因此必须对集热效率提出要求。本条规定的热水系

统集热器效率参照了《太阳热水系统性能评定规范》（GB/T 20095-2006）中关于热水工程的

性能指标，采暖系统则根据采暖季期间的室外平均温度、太阳辐照度、低温采暖系统的工作

温度，参照集热器国家标准《平板型太阳能集热器》（GB/T 6424-2007）、《真空管型太阳能集

热器》（GB/T 17581-2007）的集热器性能参数而确定的，同时也参考了主编单位在合肥市检

测的数十项实际工程的检测结果。 

4.1.3  贮热水箱热损因数较低可以有效降低系统热损失，充分利用太阳能。此处的规定主要

参照《家用太阳热水系统技术条件》GB/T 19141 和 GB/T 20095 中要求。根据 GB/T 19141 规

定，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的贮热水箱热损因数
slU ≤22 W/（m

3
·K），而根据 GB/T 20095 标准

对贮热水箱保温性能的要求规定，贮热水箱容量 32V m≤ 时，贮热水箱热损因数
slU ≤27.7W/

（m
3
·K）；贮热水箱容量 2m

3
<V≤4 m

3 时，贮热水箱热损因数
slU ≤26.0W/（m

3
·K）；贮热水

箱容量 34V m> 时，贮热水箱热损因数
slU ≤17.3W/（m

3
·K），综上所述，贮热水箱热损因数

取值为
slU ≤30W/（m

3
·K）。 

4.1.4  规定了太阳能热利用系统供热水温度的测量要求。供热水温度是保证太阳能热利用系

统效果的重要参数，供热水温度不合格，系统的功能性不达标，节能的意义也就无从谈起。  

4.1.5  规定了供暖（制冷）房间室内温度的测量要求。供暖的初衷是为了营造舒适的室内环

境，任何节能措施都是以保证室内舒适度为前提的。我国有关国家标准对采暖（制冷）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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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因此在对太阳能热利用系统进行评价时应保证室内温度达到相关标

准的要求。 

4.1.6  太阳能制冷性能系数是衡量整个太阳能集热系统和制冷系统整体的工作性能。利用太

阳能集热器为制冷机提供热媒水。热媒水的温度越高，则制冷机的性能系数(亦称机组 COP)

越高，这样制冷系统的制冷效率也越高，但是同时太阳能集热器的集热系统效率就越低。因

此，需要了解整个系统的太阳能制冷性能系数。 

4.1.7  常规能源替代量是评价太阳能热利用系统节约常规能源能力的重要参数。确定了太阳

能热利用系统的常规能源替代量，则可分析其项目费效比、环境效益及经济效益。 

4.1.8  对于太阳能热利用系统，经济效益主要体现在项目实施后每年节约的费用，即节约的

常规能源量与该能源价格的乘积。静态投资回收期是衡量经济效益的重要指标之一。是指以

投资项目经营净现金流量抵偿原始总投资所需要的全部时间，是不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时收

回初始投资所需要的时间。 

4.1.9  太阳能热利用系统的最大优势在于替代常规能源，并带来较好的环境效益。在当前常

规能源日益紧张的今天，发展可再生能源是促使社会不断进步、经济持续发展、环境日益改

善的具体措施。目前我国主要使用的环境效益评价的量化指标是二氧化碳年减排量、二氧化

硫年减排量和粉尘年减排量。 

 

4.2 测试方法 

4.2.1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工程的评价以测试的数据为基础，评价的结果也以具体的数值进行

描述，因此必须进行实际测试。太阳能热利用系统包括热水、采暖和空调系统，所需测试的

项目不尽相同。 

4.2.2 制定本条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测试工作的效率，节约测试成本，在科学合理的前提下尽量

减少系统测试数量。集热器结构类型、集热器总面积见 GB/T 6424 和 GB/T 17581 的规定；太

阳能热水系统的集热与供热水范围、系统运行方式、集热器内传热工质、辅助能源安装位置、

辅助能源启动方式等规定见 GB 50364 的规定。太阳能采暖空调系统的集热系统运行方式、系

统蓄热（冷）能力、末端采暖空调系统的规定见 GB 50495 的规定。 

4.2.3  

1本条规定了长期监测的负荷率。对于太阳能空调系统，负荷率过低，将不能反映系统的

真实性能，因此应尽量接近系统的设计负荷。 

2本条规定了长期监测的时间。对于太阳能热水系统，每年春分或秋分前后的至少 60 天

气象条件可以基本反映全年的平均水平。负荷率过低，将不能反映系统的真实性能，因此应

尽量接近系统的设计负荷。 



 

 

 

52

3 本条规定了太阳能热利用系统测试时的环境平均温度。环境温度对太阳能热利用系统

的测评有一定的影响，应给出一定的限制。环境温度的给定：太阳能热水系统规定参考《太

阳热水系统性能评定规范》（GB/T 20095-2006）给出；太阳能采暖系统和太阳能空调系统规

定参考《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019-2003）给出。 

4根据《太阳能集热器热性能试验方法》（GB/T 4271-2007），环境空气流速可能会影响集

热器的热性能，需要在测试期间将环境风速限制在一定范围内。 

5 太阳辐照量指接收到太阳辐射能的面密度。在我国大部分地区，阴雨天气的太阳辐照

量 J＜8 MJ/m
2
·d；阴间多云时的太阳辐照量 8 MJ/m

2
·d≤J＜13 MJ/m

2
·d；晴间多云时的太阳辐

照量 13 MJ/m
2
·d≤J＜18 MJ/m

2
·d；天气特别晴朗时的太阳辐照量 J≥18 MJ/m

2
·d。而太阳辐照不

同，太阳集热器的转换效率也会有所不同，因此在测试期间应能够达到该地区平均的太阳辐

照量。根据《中国建筑热环境分析专用气象数据集》，合肥市多年太阳累计辐照量对应在四个

选区的平均值分别为 J1＝3.39MJ/m
2，J2＝10.40MJ/m

2，J3＝15.21MJ/m
2，J4＝21.64MJ/m

2。在

实际测试过程中可参考取值。 

 

4.2.3  

1 总辐射表也称总日射表或天空辐射表，是测量平面接收器上半球向日射辐照度的辐射

表。《总辐射表》（GB/T 19565-2004）规定的主要性能指标规定如下： 

(1) 热电堆与仪器基座之间的绝缘电阻≥1MΩ； 

(2) 内阻≤800Ω； 

(3) 灵敏度允许范围7 µV·W
-1

·m
2～14µV·W

-1
·m

2； 

(4) 响应时间（99％响应）≤60 s； 

(5) 非线性误差≤3%； 

(6) 余弦响应误差 

1. 太阳高度角10°时≤10%； 

2. 太阳高度角30°时≤5%。 

(7) 方位响应误差（太阳高度角10°时）≤7%； 

(8) 温度误差（-40℃～+40℃范围内）≤5%； 

(9) 倾斜（180°）响应误差≤3%； 

(10) 年稳定性≤5%。 

2 由于测量对象的差异，对于测量空气和液体工质（水或防冻液）温度传感器的要求不

同。液体工质温度对太阳能热利用系统性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对所使用的温度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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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准确度和精度都有较高的要求；环境空气温度对太阳能热利用系统性能的影响相对较小，

对温度传感器的要求也相对较低。另外，温度传感器距离太阳集热器和系统组件太近或太远，

传感器周围有影响环境湿度的冷、热源，都将会影响测量的准确性。所以，对温度传感器放

置的位置也有相应的要求。 

3 流量是流体在单位时间内通过管道或设备某横截面处的数量。其数值用质量来表示，

称为质量流量单位为 kg/h；用体积表示，称为体积流量，单位为 m
3
/h。 

目前常用的流量测量方法有以下三种形式： 

    ⅰ 速度式流量测量方式。直接测出管道内流体的流速，以此作为流量测量的依据。其测

量仪器包括：节流式流量测量常用仪器如孔板、喷嘴、文丘里管、转子流量计、毕托管等；

通过测量叶轮翻转次数测量流量的仪器，即叶轮式流量计如水表、涡流量计；电磁式流量计；

超声波式流量计。 

    ⅱ 容积式流量测量方法。通过测量单位时间内经过流量仪表排出的流体的固定溶剂数目

来实现。采用此方法的仪器是容积式流量计，常用的有椭圆齿轮流量计、刮板式流量计、湿

式流量计。 

    ⅲ 通过直接或间接地方法测量单位时间内流过管道截面的流体质量数。采用此类测量方

法的仪器常见的有叶轮式质量流量计，温度、压力自动补偿流量计等。 

    只要达到测量的准确度，上述三类的流量计都可以使用。选择流量测量仪表时应考虑现

场实际情况。如在不能开口或截断的管道上使用超声波流量计等。 

4-5 质量和时间测量属于常规基础量的测量。使用常规满足精度要求的质量计和计时器即

可。 

6 太阳能热利用系统中太阳集热器附近空气的流动速率对太阳能热利用系统的热性能有

一定的影响。为减少系统测试与评价之间的差异，规定了实验期间太阳能集热器周围空气速

率的限值。目前常用测量气体的流速仪表为热线风速仪。 

7 本条规定了选择数据记录仪应达到的要求。为了达到所纪录参数的精度，在任何情况

下，仪器或仪表系统的最小分度都不应超过规定精度的两倍。例如，如果规定的精度是±0. 1℃，

则最小分度不应超过 0.2℃。 

8 长度测量应选择常见且满足精度要求的仪器即可，测试应简单易行。 

9 根据《热量表》（CJ 128-2007）的规定，热量表的计量准确度分为三级。采用相对误差

限表示，并按下列公式计算： 

E=（Vd-Ve）/Ve×100 % 

式中：E——相对误差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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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d——显示的测量值； 

Ve——常规真实值。 

其中 2 级表：E=±（3+4×∆tmin/∆t+0.01×qp/q） 

式中：∆tmin——最小温差，单位 K； 

∆t——使用范围内的温差，单位 K； 

qp——常用流量，单位 m
3
/h； 

q——使用范围内的流量，单位 m
3
/h。 

4.2.5 

4 集热系统得热量是指由太阳能系统中太阳能集热器提供的有用能量，是太阳能热利用

系统的关键性指标。一般在工程检测中，对于采用密度差式循环的太阳能集热系统，系统循

环流量小于流量计的最小量程，集热器侧流量为不可测状态，所以可以用太阳能热水系统得

热量近似代替太阳能集热系统得热量。 

    一般情况下，当太阳能集热器采光面正南放置时，试验起止时间应为本地太阳正午时前

4h 到太阳正午后 4h，共计 8h。我国地域广阔，各地天气情况复杂多变，太阳能辐照量会受到

有云、阴天及雨雪天气的影响。由于天气的不确定性，在一天中规定的时间内满足本标准 4.1.4

规定的太阳辐照量 J 要求，可能需要很长的一段测试时间。因此，为了使测试能够正常进行，

同时根据合肥市的气候特征，可采取截取太阳辐照量方法，以部分时间的测试数据进行代替。

例如：在某工程的测试中，若需要 8 MJ/m
2
·d≤J2＜13 MJ/m

2
·d 的测试数据。从本地太阳正午

时前 4h 实验开始，在本地正午时后 2h 时，J2 的值为 10.7 MJ/m
2
·d，则在此时记录完毕其它

参数数值，当天实验即可结束。当天本地太阳正午时前 4h 到太阳正午时后 2h 的测试数据即

为 8 MJ/m
2
·d≤J2＜13 MJ/m

2
·d 的测试数据。 

供应生活热水和供应采暖、制冷热负荷差别较大，并且生活热水属于常年供应项目，采

暖与制冷属于季节性供应项目，应针对系统不同用途进行相应测量，测出不同工况下的得热

量。 

4.2.6————4.2.7 

制冷机组制冷量和耗热量的测量是为了确定太阳能制冷系统中制冷机组的 COP，采用热

量表可以方便获得这些冷量或热量，但是为了研究方便，有很多系统单独设置温度和流量测

试系统，其采样和记录的间隔可以调整，但是不能过大以保证测量精度。 

4.2.8 

4系统总能耗是太阳能热利用系统的参数，是确定太阳能热利用系统保证率的重要参数。

测试时间需涵盖整个测试过程，在集热器停止工作后，系统常规热源包括电锅炉、燃气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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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煤炉、热力站等还在工作。同集热系统得热量一样，应针对不同用途进行集热系统相应测

量。 

4.2.10 

4 本条规定了贮热水箱热损系数的测试和计算方法。贮热水箱热损系数的测试和计算方

法主要参照《家用太阳热水系统技术条件》（GB/T 19141）中贮热水箱热损系数的检测方法。 

4.2.12 本条规定了热水温度和采暖（制冷）房间室内温度的测量要求，有关国家标准对热水

温度和采暖（制冷）室内温度有相应要求，对太阳能热利用系统的评价应按照相关国家标准

进行评价。 

4.3 评价方法 

 

4.3.1 

3 常规能源替代量是评价太阳能热利用系统节约常规能源能力的重要参数。确定了太阳

能热利用系统的常规能源替代量，则可分析其项目费效比、环境效益及经济效益。短期测试

的年常规能源替代量与实际的年常规能源替代量有一定误差，但该方法在实际工程应用中，

更加高效可行。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对太阳能热利用系统进行长期的跟踪测量，以获得

更加准确的年常规能源替代量。常规能源的替代一定是太阳能和某一种能源比较计算得出的。 

对于热水系统，目前常规能源多以电热和燃气热水器为主，根据《储水式电热水器》（GB/T 

20289-2006），电热水器加热效率最低为 0.9，我国火力发电的水平大致为 0.31 kg 标准煤/kWh，

而标准煤的发热量 29.309 MJ/kg，以此计算，综合考虑火电系统的煤的发电效率和电热水器的

加热效率的运行效率为 0.31。以煤作为热源的热水加热方式目前已不多见，也不是国家鼓励

的方向。根据《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和燃气采暖热水炉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20665-2006），燃气热水器的最低效率为 0.84。 

对于采暖系统，以电作为热源的方式不是国家鼓励的方向。目前常规能源多以燃煤和燃

气热水器为主，根据《安徽省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34/1467-2011），燃煤锅炉运行效

率最低为 0.78，燃气锅炉运行效率最低为 0.89。 

本标准所规定的是热力制冷空调系统，为热力制冷机组提供热源时，其加热方式也多以

燃煤和燃气热水器为主，最低效率同采暖情况。 

4.3.2 

3 本条给出了测量计算太阳能保证率的方法。《民用建筑太阳能热水系统应用技术规范》

（GB 50364-2005）给出了不同地区太阳能供热采暖系统的太阳能保证率的推荐值。实际工程

中，应根据系统使用期内的太阳辐照、系统经济性及用户要求等因素综合考虑后确定。一般

情况下，测试结果在《民用建筑太阳能热水系统应用技术规范》（GB 50364-2005）推荐的范

围内应是比较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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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2 太阳能制冷制冷性能系数指制冷机提供有效冷量与太阳能集热器上太阳能总辐照量的

比值。 

4.3.4 

     2 项目费效比是考核工程经济性的评价指标。该指标是评价工程在整个寿命周期内的经

济性，即该工程的投入与产出的比例是否在合适的范围之内。例如：对于某个以电为常规能

源的热水工程，本地电费为 0.50 元/kW·h，经过改造增加了太阳能集热系统，成为以电为辅助

能源的太阳能热水系统。经过计算，若得到在太阳能系统的整个寿命周期内（一般为 15 年）

的费效比为 0.50 元/kW·h，则说明从经济性来讲，该工程“不赔不赚”，没有获得经济效益；若

得到的费效比为 0.20 元/kW·h，则说明每使用太阳能提供的 1 kW·h 热量，就可以得到 0.30 元

的经济效益；若得到的费效比为 0.70 元/kW·h，则说明每使用太阳能提供的 1 kW·h 热量，就

可能亏损 0.20 元，该项目应用太阳能不但不节省费用，还在时时亏损。当项目单位无法提供

项目决算书时，增量成本的计算中常规热水系统价格按照目前市场上同容量且通过质量监测

的热水器价格计算。 

4.3.5 

4 太阳能热利用系统的最大优势在于节约和替代常规能源，并带来较好的环境效益。 

对太阳能热利用系统环境效益评价的量化指标是二氧化碳年减排量、二氧化硫年减排量

和粉尘年减排量。 

4.3.6 

3 对于太阳能热利用系统，经济效益主要体现在项目实施后每年节约的费用，即节约的

常规能源量与该能源价格的乘积。当项目无对比方案时，在计算增量成本，经济效益等指标

的，应有一个相对固定的参照系统，该系统各价格标准应有一定描述。各价格标准应有一定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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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太阳能光伏系统 

5.1 评价指标 

5.1.1 太阳能光伏系统的光电转换效率表示系统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的能力。当前太阳能光

伏系统的转换效率不断提升，但是与光热应用相比，效率仍然偏低，同时由于光伏电池组件

等关键部件的价格较高，因此光伏发电系统的经济性不够理想，提高转换效率，降低成本是

普及推广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的首要任务，为此十分有必要对光伏系统的转换效率进行规

定，鼓励提高效率。本条提出的几种类型系统的效率参照了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的数据，能

够反映这几种系统的基本水平。 

5.1.2 项目费效比是考核工程经济性的评价指标。该指标是评价工程在整个寿命周期内的经

济性。从目前太阳能光伏系统实测情况看，光伏发电的费效比较高，这主要是光伏电池的成

本太高，比常规火电、水电，甚至风电的发电成本高出很多造成的。当无文件明确规定时太

阳能光伏系统的费效比可以按小于项目所在地当年商业用电价格的 3倍进行评价。实践证明

如果费效比过高会严重制约系统的推广，当前光伏系统的费效比控制在 2 元/kWh 以内是比

较合理的，这个价格大致相当于我国大部分地区商业用电价格的 3倍左右。 

5.2 测试方法 

5.2.2 

1 测试前应确保系统已经可以正常运行，如果负载异常，系统可能工作的效率比较低，不能

正确反映系统的性能指标。 

2 本条规定了长期监测的时间。对于太阳能光伏系统，每年春分或秋分前后的至少 60 天的

气象条件可以基本反映全年的平均水平。负载过低，将不能反映系统的真实性能，因此应尽

量接近系统的设计负载。 

3 在对太阳能光伏系统的测试中，环境温度并不是参与计算的参数，只是控制条件参数，因

此对仪表的准确度要求不需要很高。 

5 对太阳能光伏系统的测试应在太阳能辐照充足的条件下进行。本条规定测试时的太阳总辐

照度不应小于 700W/m
2
，是考虑到合肥属于太阳能资源Ⅲ类地区，在天气晴朗的条件下，基

本上都可以达到。 

5.2.3 

2 电功率测量应选择常见且满足精度要求的仪器，测试应简单易行。 

5.2.4 

1 本条规定了太阳能光伏系统的测试时间。太阳正午前 1h 到太阳正午时后 1h 的 2h 内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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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内太阳能辐照条件最好的时间段，在此时间测出的数据，基本可以代表该系统最佳的工作

状态。 

3 对于独立的太阳能发电系统。负荷端一般从蓄电池后接入，而且蓄电池也有电量损耗，应

在蓄电池组的输入端测量系统的发电量；对于并网的太阳能光伏系统，一般是在逆变器后接

入负荷端和上网，而且逆变器也有电量损耗，应在逆变器的输出端测量系统的发电量。 

4 为防止外接辅助电源对测试的干扰，应在测试前，切断所有外接辅助电源。 

5 本条规定了测试期间所应记录的数据的采样和记录间隔。 

6 评价太阳能光伏系统最重要的参数就是该系统的光电转换效率，它与系统所采用的光伏电

池类型及系统的设计方案有着直接的关系。测试期间不同朝向和倾角采光平面上的太阳辐照

量是不同的，应分别计算不同朝向和倾角平面上的太阳辐照量后相加得到整个太阳光伏系统

中的太阳辐照量。在测量太阳能光伏系统电池面积时，应扣除电池的间隙距离，将电池的有

效面积逐个累加，得到总的有效采光面积。 

5.2.5 并网发电而是提高系统效率和经济性的重要途径，光伏系统的电能质量不佳则十分不

利于上网，因此电能质量是评价光伏系统的关键指标。 

5.3 评价方法 

5.3.1 

3 本条给出了太阳能光伏系统年发电量的计算方法。若工程地点所在地区没有在附录 C中给

出，可参考与之地理和太阳能资源条件相接近地区的值。 

5.3.2 

2 本条给出了太阳能光伏系统全年常规能源替代量的计算方法，以标准煤为计算单位。 

5.3.3 

2 从目前太阳能光伏系统实测情况看，项目的费效比较高，这主要是光伏电池的成本太高，

比常规火电、水电，甚至风电的发电成本高出很多。随着对太阳能发电行业的科技水平的提

高和规模化的推广应用，近年来太阳能光伏电池的成本已经大幅下降，新建光伏系统上网电

价已经下降至 1元/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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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地源热泵系统 

6.1 评价指标 

6.1.1  本条规定了地源热泵系统的单项评价指标。 

1  地源热泵系统制冷能效比、制热性能系数，是反映系统节能效果的重要指标，能效比

过低，系统可能还不如常规能源系统节能，因此十分有必要对其做出规定。地源热泵系统按

热源形式分为土壤源、地下水源、地表水源、污水源等，不同热源形式的地源热泵系统能效

由于热源品质的不同而有一定的差别，但工程所在气候区域、资源条件、工程规模等因素同

样也会影响系统能效比的高低，所以，不容易区分哪种热源形式系统能效比高、哪种热源形

式的系统能效比低。本标准主要评价可再生能源应用相对于常规系统的优势，因此工程项目

应综合考虑气候区域、资源条件、工程规模等因素选择适合的地源热泵系统并进行合理设计，

无论选择何种热源形式，其系统性能应优于常规空调系统。另外，对于不具备条件采用常规

冷热源、只能选择地源热泵系统的项目，而效率又较差的情况较少，本标准暂不考虑对其评

价。综上，能效限值不宜按热源形式、资源条件、地域等方面因素细分。表 6.1.1 给出地源

热泵系统不同工况能效的基准值，表中能效比的取值参考了主编单位检测的几十项工程的检

测结果，并参照了常规空调系统的能效比。 

2  地源热泵机组实际运行制热性能系数（COP）、制冷能效比（EER），反映机组的能效的

高低和水平，热泵机组是热泵系统最核心的设备，机组能效是系统能效的主要影响因素，因

此，有必要对机组的实际运行性能进行测试和评价。  

3  调节室内温湿度是空气调节的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如果室内温度不满足要求，节能环

保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室内效果是评价的基础。 

6.2 测试方法 

6.2.1 本条规定了地源热泵系统测评的内容。 

6.2.3本条规定了长期测试与短期测试的条件。 

2  地源热泵系统的运行性能受环境影响较大，土壤的温度、污水的温度、地表水温度，

与测试时间段有关系，为了保证相对准确，测试应在供冷（供热）15 天之后进行。本款规定

了系统性能测试时机。 

大部分工程不具备长期监测条件，因此实际评价过程中主要采用短期测试，短期测试期

间系统应在合理的负荷下运行，如果负荷率过低，系统运行工况与设计工况相差较大，其系

统性能不代表性。经过对不同项目的设计资料和实际工程项目运行参数分析，对系统性能进

行测试时系统负荷率在 60%以上运行比较合理，系统能效能保持在相对较高范围，对机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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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测试时，机组负荷率宜在 80%以上。系统的运行性能与设计的合理性、设备的选型、机组

与水泵的匹配及运行策略都有关系，对于项目由于某些原因系统运行负荷率达不到该条款规

定时，建议在系统运行最大负荷时段测试。 

6.2.4 规定了测试地源热泵系统设备仪器的要求。 

1  为方便测试和运行管理，厉行节约，对于相同的参数，本标准对仪器设备的要求基本

相同。 

2  规定了电功率测量仪表的精度等级。 

6.2.5 调节室内温湿度是空气调节的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因此室温湿度必须符合设计要求，当

没有明确规定时，应符合相关规范的要求。本条规定了室内温湿度的测量时期及测量结果评

定标准。 

6.2.6 对于热泵机组制冷能效比、制热性能系数，选取典型的一天进行测试即可，所谓典型主

要是指制热工况和制冷工况应在典型的负荷条件下，尤其是地源热泵需要满足冬季供热、夏

季制冷需求时，应分别对不同工况下的地源热泵系统性能参数进行测评。本条规定了为获得

热泵机组制冷能效比、制热性能系数需要测量的参数、测试时间要求、测试结果处理方法。 

6.2.7 本条规定了为获得系统能效比，需要测量的参数、测试时间要求、测试结果处理方法。

系统水泵耗电量包括热源侧和用户侧的所有水泵的耗电量。 

6.3 评价方法 

6.3.1 本条规定了常规能源替代量的评价方法。其中常规空调系统的能效比计算值参照

JGJ/T177-2009《公共建筑节能检测标准》中关于冷源系统能效的计算方法和取值原则。地源

热泵系统节能效益评价方法规定了建筑全年累计冷热负荷的计算方法，并规定常规供暖、供

冷方式的年耗能量的计算采用测试结果和计算相结合的方法。地源热泵系统的供暖节能量是

以常规供暖系统为比较对象，供冷系统的节能量是以常规水冷冷水机组为比较对象，本条对

常规能源供暖系统、不同容量常规冷水机组的能效比进行了规定，计算将最终的节能量转换

为一次能源，以标准煤计。    

地源热泵系统常规能源替代量的计算中，每度电折合所耗标准煤量(kgce /kWh)，根据国

家统计局最近 2 年内公布的火力发电标准耗煤水平确定，并在折标煤量结果中注明该折标系

数的公布时间及折标量。 

6.3.2 本条规定了地源热泵系统环保效益评价方法。利用转换为一次能源的节能量计算结果，

进行环保效益评估，主要包括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及粉尘。 

6.3.3 本条规定了地源热泵系统经济效益评估方法。规定了系统增量成本和节能量的获取方

法，对系统的静态回收期进行了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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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综合指标 

7.1 评价指标 

7.1.2 对于太阳能热利用系统，太阳能保证率可有力地保证太阳能占总能源消耗的比例，确保

节能效果，应首先满足。 

7.1.3 新建太阳能光伏系统的光电转换效率在 12%左右，效率低已经成为光伏系统在建筑中推

广的瓶颈之一，因此急需提高；费效比关乎系统的发电成本，光伏系统发电成本过高则成为

光伏系统规模化推广的另一障碍；并网发电是提高系统效率和经济性的重要途径，光伏系统

的电能质量缺陷不利于上网，因此电能质量也是评价光伏系统的关键指标。 

7.1.4 相较与常规能源系统，地源热泵系统消耗较少的高品位的电能来实现能源从低品位到高

品位的转移，由于一次能源到电能转化效率较低，如果系统能效比过低，则从一次能源考虑，

地源热泵系统的节能效果可能还不如传统系统，因此十分有必要对系统的能效比进行限定。 

7.2 级别评定 

7.2.1级别评定是鼓励提高系统能效和质量的手段，如果一个系统不合格，就不符合基本要求，

也就不可能再对其进行级别的评定。 

7.2.2 太阳能保证率与太阳能资源密切相关，集热面积相同的系统，在资源丰富地区获得热量

可能是资源贫乏地区的一倍，因此为体现“公平”，应针对不同的资源区提出太阳能保证率

的范围。太阳能热水、采暖、空调对集热系统工作温度与环境温度的温差要求提逐渐增高的

趋势，而工作温度升高，集热效率下降，太阳能保证率也有可能下降，因此也有必要对不同

应用给出太阳能保证率的范围。本条给出的太阳能保证率的范围参考了主编单位对 2006 年至

2011 年数十项工程测试结果以及国内外相关的文献资料。 

7.2.3 与太阳能保证率类似，太阳能集热系统效率与太阳能资源，尤其是太阳能系统的工作温

度密切相关，太阳能热水、采暖、空调对集热系统工作温度与环境温度的温差要求提逐渐增

高的趋势，而工作温度升高，集热效率下降，因此有必要对不同应用给出太阳能集热效率的

范围。本条给出的太阳能集热效率的范围参考了国内外相关的文献资料。 

7.2.4 判定系统级别有多个指标，只有所有指标都到所要求的综合判定级别或以上，系统才可

以综合判定为此级别。 

7.2.5 太阳能光伏系统的光电转换效率与光伏组件的转换效率密切相关，晶硅电池组件比薄膜

电池的光电转换效率高，但是价格也相对较高，二者各有优势，因此需要对其转换效率进行

分别规定；本条给出的太阳能光伏系统的光电转换效率范围参考了《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工

程评价标准》（征求意见稿）。 



 

 

 

62

7.2.6 太阳能光伏系统的费效比，是系统节能效果和经济性的综合体现，无论那种系统其综合

效益都应满足本条的规定。本条给出的太阳能光伏系统的光电转换效率范围参考了国内外相

关的文献资料。 

7.2.7 判定系统级别有多个指标，只有所有指标都到所要求的综合判定级别或以上，系统才可

以综合判定为此级别。 

7.2.8 地源热泵系统的系统能效比，是反映系统节能效果的重要指标。本条给出的不同类型地

源热泵系统的能效比参考了主编单位工程测试结果以及国内外相关的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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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倾斜表面上的太阳辐照度计算方法 

D.0.1～～～～D.0.2  以北京为例，计算北京 1 月 1 日北京时间 11-12 点的平均太阳辐照度可按下例

计算： 

纬度Φ ：39°48′； 

方位角 fγ ：正南朝向， fγ =0； 

表面倾角 S ：40°； 

北京时间 11-12 点水平面上平均直射辐照度为：15 W/m
2； 

北京时间 11-12 点水平面上平均散射辐照度为：218W/m
2。 

1 赤纬角δ 、时角ω 、入射角θ 、高度角 sa 计算 

1） 赤纬角δ 计算 

1 月 1 日的赤纬角δ 按下式计算： 

[ ]365/284360sin45.23 ）（ n+×=δ                        

= [ ]365/1284360sin45.23 ）（ +×  

=- 01.23  

2） 时角ω  

按本标准附录 D 时角ω 计算方法，北京 1 月 1 日北京时间 12 点为正午，则时角ω =0。 

3） 入射角θ  

    1 月 1 日北京时间 11-12 点的入射角θ 按下式计算： 

    +Φ+Φ−Φ= ωδγδδθ coscoscoscoscossincossincossinsincos SSS f  

            ωγδωγδ sinsinsincoscoscossinsincos ff SS +Φ  

         =(sin-23.01°sin39.8°cos40°)-(sin-23.01°cos39.8°sin40°cos0°)+  

          (cos-23.01°cos39.8°cos40°cos0°)+(cos-23.01°sin39.8°sin40°cos0°)+ 

          (cos-23.01°sin40°sin0°sin0°) 

         =0.92 

4） 高度角
s

a  

1 月 1 日北京时间 11-12 点的高度角 sa 按下式计算： 

ωδδ coscoscossinsinsin Φ+Φ=sa  

      =(sin39.8°sin-23.01°)+(cos39.8°cos-23.01cos0°) 

      =0.46 

5） 倾斜表面上的直射辐照度
D

I θ•  

bR 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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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T

DH

D
b

aI

I
R

sin

cosθθ == •  

= 0.92/0.46 

= 2.00 

倾斜表面上的直射辐照度 θ•DI 按下式计算： 

DHbD IRI ×=•θ  

    =2.00×15 

    =30.0W/m
2 

6） 倾斜表面上的散射辐照度
d

I θ•  

倾斜表面上的散射辐照度 θ•dI 按下式计算： 

2/)cos1( SII dHd +=•θ   

         = 2/)40cos1(218 o+×  

         =192.5 W/m
2
 

7） 地面上的反射的辐照度
R

I θ•  

地面上的反射的辐照度 θ•RI 按下式计算： 

2/)cos1)(( SIII dHDHGR −+=• ρθ  

     = 2/)40cos1()21815(2.0 o−×+×  

     =5.2 W/m
2 

则北京 1 月 1 日，北京时间为 11-12 点，表面倾角为 40°的倾斜面上平均太阳总辐照

度按下式计算： 

θθθθ ••• ++= RdD IIII  

   =30.0+192.5+5.2 

   =227.2 W/m
2 

则北京 1 月 1 日，北京时间为 11～12 点的累积太阳辐照量 Hh 为： 

Hh= 227.2×3600÷1000000=0.82MJ/m
2    

 

 


